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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網路治理變化檢驗典範轉移對國內網路政策之影響研究計畫 

期末摘要報告 

主管機關：交通部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

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計畫主持人：吳國龍 計畫聯絡人：林郁敏 

聯絡電話：(02)2508-2353 傳真號碼：(02)2507-3507 

期程：101 年 3 月 13 日至 102 年 4 月 12 日止 

經費：      4,890      仟元 

(期末)           2,885         仟元  

執行進度 期  末 
預 定 (%) 實 際 (%) 比 較 (%) 

100% 100% 0% 

經費支用 期  末 
預   定 實   際 支 用 率(%) 

100% 100% 100% 

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內容概要 

國際網路治理討論持續在聯合國、歐盟與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簡稱 ICANN) 等帄台進行，在此同時，聯

合國已發出邀請給各方代表嘗詴尋求最大共識，以確認未來「國際網路治理」議題進行

的模式。預期該結論將影響全球網路政策的發展方向。 

未來 3 至 5 年間，ICANN 將有三項重大政策發展，包括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 name，簡稱new gTLD)的開放、IPv4/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發展，及 DNS 安全擴充(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 簡稱 DNSSEC)佈建；這些發展預期將影響全球及各國的網路運作與政策，

因此持續廣泛關注 ICANN 政策變化是必要的。 

ICANN 已逐漸從一個技術協調功能角色成為一個具備規範訂定能力的國際組

織，其掌握的已不只是歷史留下的 ccTLD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name)或 gTLD

技術協調功能，隨著新 gTLD 的開放，全球重要的網路關鍵資源運作與管理政策目前正

透過 ICANN 所建構的帄台進行討論，未來也會透過 ICANN 落實；而 ICANN 亦需要更

多國家政府的支持，未來方能順利運作。其實國際間還有其他體系的國際相關組織也積

極希望成為此網路重要國際技術協調與政策制定單位，相關發展為處於特殊國際地位的

台灣所必頇持續關注的重點。 

本計畫追蹤與掌握演進中的國際網路治理模式，以及國際網路關鍵資源相關進

展，包括全球新 gTLD 開放，以及 IPv6 建置、發放與政策課題，以因應網際網路持續

發展對網路位址 (IP Adress)與網域名稱 (Domain Name)資源需求，透過觀察與國際相關

會議活動之參與，蒐集歐美或亞洲鄰近國家對於新興網路課題的看法，據以評估與分析

台灣持續參與國際網路治理事務之影響與機會，做為台灣相關課題擬定國際化策略、相

關推動計畫成效評估的參考。本計畫執行以下主要的工作項目及計畫管理: 

(1) 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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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3)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4)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5) 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 

二、 計畫執行成果 

成果一：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雲端運算】（附件一） 

成果二：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域名產業】（附件二） 

成果三：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探討研究報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附件三） 

成果四：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報告（附件四） 

成果五：出席 APNIC 第 34 屆公共政策會議出國報告（附件五） 

成果六：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附件六） 

成果七：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報告書（附件七） 

成果八：網路關鍵資源指標更新說明報告（附件八） 

成果九：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3 月-102 年 3 月】（附件九） 

成果十：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一季】（附件十） 

成果十一：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二季】（附件十一） 

成果十二：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三季】（附件十二） 

成果十三：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四季】（附件十三） 

成果十四：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報告書（附件十四） 

成果十五：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理成果彙整報告（附件十五） 

成果十六：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附件十六） 

成果十七：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附件十七） 

成果十八：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附件十八） 

成果十九：公務機關因應個資法講習辦理成果彙整報（附件十九） 

成果二十：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附件二十） 

 

三、 計畫效益 

 進行網路關鍵資源發展觀察與指標量測，包括盤點國內 IPv4 使用狀況並調查全球 

DNSSEC 部署狀況等新指標項目之量測，以掌握國際間網路關鍵資源政策與進

展，每月交付量測重點摘要，並每季定期提供量測結果與數據彙整報告與相關建議。 

 分析聯合國網際網路治理論壇帄台的三項公共政策議題(包括雲端運算、網域名

稱、以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等)討論之面向，並蒐集其他國家對於新興網路課

題的看法，與台灣相關網路政策或規範進行比較分析，以提出台灣因應全球網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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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架構之網路政策建議，進而供政府相關部會參考。 

 辦理 1 場次公開研討會活動，讓公眾瞭解本計畫研究成果或國際網路治理重要趨勢

等資訊。 

 辦理 2 場次的座談會活動，針對特定網路治理議題進行討論，建立國內多元利害關

係者之公共政策討論帄台之雛型。 

 出席 ICANN、IG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APNIC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等國際會議，完成出國報告與建議事項。 

 培養國內網路治理公共政策與網路關鍵資源研究團隊，提供國內主管機關專業諮詢

服務。 

 辦理 3 場次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講習活動，提升交通部公務人員對於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因應認知與能力。 

 協助研議交通部個人資料保護應採取之成立管理組織建議，以及各項安全管控措施

之因應與施行重點。 

 探究先進國家的高速寬頻網路政策，並檢視我國現有的電信資源管理機制，提出我

國高速寬頻網路與電信資源管理之政策建議。 

計畫變更說明：無。 

 

落後原因：無。 

 

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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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與執行狀況 

一、 計畫背景 

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8 年 12 月 15 日通過「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98-101 年)」，

其中「國家發展政策主軸」之「空間再造」第五項為「智慧台灣」。智慧台灣計畫之首要

目標為建構智慧型基礎環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提供國民安心便利的優質生活環境，

頇透過寬頻匯流的高速網路來達成。而建置高速寬頻網路之內涵主要包括，連通異質包

括有線與無線之網路系統，達到物件無縫連網的目的。而寬頻匯流目標下的推動計畫包

含行動台灣寬頻管道建置計畫、行動台灣應用計畫、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計畫

等。 

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 年）推動策略中包含推動次世代網路建設及

促進資源有效利用，其中後者在執行方面期能夠促進號碼與網際網路關鍵資源有效利

用，相關辦理措施包括：下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簡稱 NGN）號碼編碼

規劃、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以及號碼與位址資源定期檢視與整備。在法規政

策協調方面，也因應通訊傳播發展諸多面向所造成的相互影響，政府將致力於調和數位

匯流法規架構。 

個人隱私保護與管理已受國際組織（APEC、OECD、歐盟）與主要國家重視，許多

國家（如：德、英、加、法、日、韓等）並已有多項修法及個人隱私管理制度的建置；

國內新修訂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業於 99 年 4 月 27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99 年 5 月

26 日經總統公布，目前法務部刻正辦理相關法治作業中，新法正式施行後，所有行業（包

含個人）收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將皆應符合個資法之相關規定。 

交通部推動增加寬頻網路建設、協助法規鬆綁促進競爭、加速數位匯流發展寬頻服

務等相關措施，並辦理「普及物件連網基礎建設計畫」、「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

計畫」及「未來網（Future Internet）國際推動政策與發展研究計畫」等相關委託研究案。 

國際網路治理討論將持續在聯合國與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簡稱 ICANN) 等帄台上進行，在此同時，聯

合國目前已發出邀請給各方代表嘗詴尋求最大共識以確認未來「國際網路治理」議題進

行的模式。預期該結論將影響全球網路政策的發展方向。 

未來 3 至 5 年間，ICANN 將有三項重大政策發展，包括新 gTLDs 的開放、IPv4/IPv6 

發展、以及 DNS 安全擴充(DNS Security Extensions, 簡稱 DNSSEC)佈建；這些發展預期

將影響到全球、以及各個國家的網路運作、政策。因此未來幾年，持續廣泛關注 ICANN

政策之變化絕對是必要的，而相關活動中，APNIC 相關政策討論活動也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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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已逐漸從一個技術協調功能角色逐漸成為一個具備規範訂定能力的國際組

織，其掌握的已不只是歷史留下的 ccTLD 或 gTLD 技術協調功能，隨著新 gTLD 的開放，

全球重要的網路關鍵資源運作與管理政策目前正透過 ICANN 所建構的帄台進行討論，未

來也會透過 ICANN 落實；在落實方面，ICANN 需要更多國家政府的支持，未來方能夠

順利運作。而國際間還有其他體系的國際相關組織也積極希望成為此網路重要國際技術

協調與政策制定單位，包括 ICANN 以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在此議題上的發展，為處於特

殊國際地位的台灣所必頇持續關注的重點。 

二、 計畫目的 

本計畫屬網際網路未來發展之前瞻型研究計畫，探究國際網路治理變動方向與趨

勢，並尌網路重要資源相關發展政策提出建議，作為擘劃台灣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 ICT）長期推動策略之參考基礎。 

三、 研究範圍與研究內容 

(一) 計畫架構 

 

圖1.  計畫架構 

(二)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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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 

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工作包含「因應全球網路治理進展之網路政策建議」、以

及「參與國際網路治理相關重要會議活動」等子項工作，並產出下列研究分析或政策建議

報告。 

− a1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雲端運算】 

− a2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發展域名產業】 

− a3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 

− a4 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 a5 出席 APNIC 第 34 次公共政策會議出國報告書 

− a6 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 a7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報告書  

A1.  因應全球網路治理進展之網路政策建議 

本研究探討並建議我國因應全球網際網路治理論壇演變之網路政策。國際間以國家對

應聯合國 IGF 發展之影響分析與研究相當少，且考量網路治理公共政策課題之複雜度，本

研究設定「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雲端運算」以及「發展域名產業」等三個重要子議

題為主軸進行探討，以在計畫有限資源前提下將議題聚焦，並可進行深入之探討與研究，

據以提供具體之行動方案建議。 

選擇上述三個網路治理課題進行深入探討的原因，除發展域名產業為符合本委託研究

計畫之研究需求[1]外，也考量「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與「雲端運算」相關課題，為國

內外近期重視的網路政策或產業推動方向，例如經濟部推動的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

(2010~2014 年)等。 

本項工作主要透過網路及出席國際會議進行資料蒐集，並藉文獻分析方式，歸納國際

其他國家在面對新興網路議題或規劃國家網路相關的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時的多元面向考

量，並與國內相關措施與政策方案內容進行比較，進而提出參考建議。 

A2.  參與國際網路治理相關重要會議活動 

本項工作之主要目標為透過出席 ICANN、聯合國 IGF 會議、以及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等重要網際網路國際會議活動 (表 1)，強

化對於國際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之掌握，並與其他國家之與會代表進行接觸，瞭解特定的問

                                                 

[1] 參照本委託計畫公告之「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文件有關預期成果第 3

項：發展台灣域名產業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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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交流，藉以釐清或補足本計畫單純進行數據量測及文獻研究探討而無法解釋的現

象、趨勢或其他發展。參與國際會議的另一項重要目的則是在於培育國內參與國際會議活

動之人才，期能夠讓國際經驗能夠持續傳承。 

表1.  國際會議參與 

會議名稱 地點 日期 出席會議任務 

APNIC 第 34 次

公共政策會議  

柬埔寨 

金邊 

2012/08/27- 

2012/08/31 

 瞭解 RIR 的 IPv4 與 IPv6 相關政策發展趨勢。 

 本計畫量測結果之經驗交流。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  

亞塞拜然

共和國 

巴庫 

2012/11/06- 

2012/11/09 

 瞭解聯合國討論網路治理公共政策課題之議

題發展趨勢，以及不同利益相關者不同的政

策思考面向與內涵。 

 結識國際相關組織成員，建立日後相關國際

交流合作計畫之橋樑與機會。 

ICANN第 44屆

會議  

捷克 

布拉格 

2012/06/24- 

2012/06/29 

 關注新 gTLD 與 IP 政策發展。 

 蒐集相關資訊情報。 

 建立相關國際人脈與尋求合作機會。 

 國際網路治理人才培育。 
ICANN第 45屆

會議 

加拿大  

多倫多 

2012/10/14- 

2012/10/19 

B.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本計畫所要進行量測與研究之網路關鍵資源設定為聯合國 WGIG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與 WSIS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所定義與關注的兩

大議題：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和 IP 網址 (IP Address)，本關鍵網路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工作主要包括「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新增」以及「網路關鍵資源量測統計分析與定期報

告」等兩個子項，並完成以下報告。 

− b1 網路關鍵資源指標新增說明報告 

− b2~ b1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每月 1 份，共 13 份） 

− b15~1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每季 1 份，共 4 份） 

B1.  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新增 

本計畫以本會已整備的指標與研究經驗為基礎，進行指標數據之資料蒐集、整理與分

析，除重大指標以全球為標的進行量測外，考量資源有限，主要針對 61 個國家[2]與歐盟(如

                                                 

[2] 此 61 個國家包括 OECD 會員國、歐盟會員國、APEC 會員國、金磚四國（巴西、俄羅

斯、印度、中國）、以及西非新興國家等。 



 8 

下表)進行資料蒐集，據以分析台灣對網路關鍵資源之掌握度與合理性。 

表2.  本計畫進行 IP 與 DN 量測之國家列表 

國碼 國名 國碼 國名 國碼 國名 

AT 奧地利 HK 香港 NZ 紐西蘭 

AU 澳洲 HR 克羅埃西亞 PE 祕魯 

BE 比利時 HU 匈牙利 PH 菲律賓 

BG 保加利亞 ID 印尼 PL 波蘭 

BN 汶萊 IE 愛爾蘭 PT 葡萄牙 

BR 巴西 IN 印度 RO 羅馬尼亞 

CA 加拿大 IS 冰島 RU 俄羅斯 

CH 瑞士 IT 義大利 SE 瑞典 

CL 智利 JP 日本 SG 新加坡 

CN 中國大陸 KH 柬埔寨 SI 斯洛維尼亞 

CY 賽普勒斯 KR 南韓 SK 斯洛伐克 

CZ 捷克 LT 立陶宛 TH 泰國 

DE 德國 LU 盧森堡 TN 突尼西亞 

DK 丹麥 LV 拉多維亞 TR 土耳其 

EE 愛沙尼亞 MT 馬爾他 TW 臺灣 

EG 埃及 MX 墨西哥 TZ 坦尚尼亞 

ES 西班牙 MY 馬來西亞 UK 英國 

EU 歐盟 NG 奈及利亞 US 美國 

FI 芬蘭 NL 荷蘭 VN 越南 

FR 法國 NO 挪威 ZA 南非 

GR 希臘 NP 尼泊爾   

此外，本計畫在量測方面也新增「盤點國內 IPv4 使用狀況」、以及「全球 DNSSEC 部

署狀況調查」等之量測項目。以下簡述執行方法。 

(1) 盤點國內 IPv4 使用狀況 

目前本研究已蒐集相關可說明國內 IPv4 使用狀況的指標，包括台灣的 IPv4 總配

置量，以及 IPv4 總宣告量。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IPv4 的使用狀況，主要係透過網

路骨幹與入口網站，進行流量量測。 

(2) 全球 DNSSEC 部署狀況 

DNSSEC（The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為國際間提出用以強化

DNS 安全性的重要解決方案；其在現有 DNS 基礎架構上導入電子簽章程序。國

際間 DNSSEC 的佈建在近兩年間有較顯著的發展，早期僅少數國家政府（如美

國、瑞典）開始進行相關工作。DNSSEC 不僅只是技術部署的課題，其上層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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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以及政府應扮演之監理角色與功能等課題，有必要從確保國家網路安全

與民眾利益之觀點進一步探討與定義。 

本計畫主要針對全球 DNSSEC 部署狀況進行瞭解，以供未來政府在管理機制規劃

之初期參考。在執行方面，本研究採次級資料蒐集分析法為主，參考 ICANN 在

全球頂級域名(TLD)之 DNSSEC 部署的調查統計，並以每月之頻率進行資料更

新。在調查結果資料呈現方面，本計畫區分 ccTLD 與 gTLD 的 DNSSEC 部署現

況，並將當月份甫部署完成的 TLD 以不同顏色標示，以更清楚呈現不同國家的

ccTLD 或 gTLD 的部署情形。 

B2.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統計分析與定期報告 

本項工作主要針對 IP 網路位址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以及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的量測結果，進行每月摘要與每季之彙整分析與比較，以掌握 IP 位址與 DN 的全球發展趨

勢。每月摘要報告的內容重點項目包括：全球與台灣的 IPv6 與域名註冊概況、全球網站支

援 IPv6 趨勢，以及當月國際網路治理新聞重點彙整等；而每季季報量測比較的項目則如下

表所示。 

表3.  本計畫 IP 與 DN 每季量測比較項目 

類別 量測項目 說明 

IP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概況  IANA 配置 (allocation) IPv6 

 RIR 配置 (advertisement) IPv6 

 已宣告之 IPv6 

各國 IPv6 配置與宣告概況 

 IPv6 配置量全球前 20 名國家之

配置現況 

 本計畫觀測之61個國家/經濟體和

歐盟的 IPv6 配置與宣告現況 

 針對全球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

家過去一年的 IPv6 配置情形進行

觀察。 

 針對本計畫所觀測的 61 個國家與

歐盟過去一年的 IPv6 配置情形進

行觀察。 

全球 ccTLD 和 gTLD 名稱伺服器提

供 IPv6 服務狀態 

 依 IANA Root Zone Database 所列 

22 個 gTLDs 及 294 個 ccTLDs 名

稱伺服器，進一步量測是否提供 

IPv6 位址解析服務。 

全球內容服務業者提供 IPv6 服務概況 

 全球前 50 大流量網站的 IPv6 服

務提供狀態 

 本計畫觀測之61個國家/經濟體的

前 50 大流量網站的 IPv6 服務提

供狀態 

 全球前 100 萬名流量網站的 IPv6 

服務提供狀態 

 以 Alexa.com 所公布的全球流量前

50 名的網站、全球流量前 100 萬名

網站、以及本計畫觀察的 61 個國家

/經濟體的流量前 50 名的網站為基

準，進一步量測是否提供 IPv6 位

址解析服務。 

DN 全球 gTLD 註冊量概況  針對全球整體的域名註冊現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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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量測項目 說明 

資料蒐集。 

 針對以下 8 個 gTLD 的註冊量進行

量測與比較：.com、.net、 

org、.biz、.info、.mobi、.asia、.tel 

本計畫觀測之 61 個國家/經濟體的 

ccTLD 註冊量 

 從本計畫所量測的 61 個國家/經濟體

中，針對能取得 ccTLD 註冊量數據

的國家進行觀測，並尌過去一年的

變化情形進行分析。 

全球 TLD 佈署 DNSSEC 狀況  尌 ICANN 所公布的「TLD DNSSEC 

Report」內容，針對全球的頂級域名

佈署 DNSSEC 狀況進行統計數據

之整理與比較。 

C.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本項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建議工作主要包括兩個工作子項，其一為先進

國家寬頻網路政策研究與建議，另一為國內電信資源管理規劃。研究執行上，研究團隊考

量交通部在行政院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中的重點工作包括加速推動我國光纖網路建設、推

動我國無線寬頻網路建設、促進頻譜資源有效利用、以及促進號碼與網際網路關鍵資源有

效利用等，並完成以下建議報告。 

− c1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報告書 

C1. 先進國家寬頻網路政策研究與建議  

本項工作首先尌先進國家的寬頻網路政策進行資料蒐集與彙整，資料蒐集方式除透過

網路搜尋外，並從各方搜羅相關的次級資料、研究文獻，以及出席相關會議以取得資料。

接續的研究則採取比較分析法，藉由整體、綜概宏觀地比較分析各先進國家的制度設計與

解決之道或處理模式，發揮改良引導幫助，以作為我國政策發展或問題突破之借鏡。 

C2.  國內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 

在我國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方面，本計畫以促進資源有效利用為目標，針對頻率資

源、電信號碼、以及網路位址等關鍵資源的規劃與分配，納入寬頻網路建設考量，進行研

究與分析；主要從資源管理系統、管理機制評估等層面，並依據國內現況，提出未來改善

建議。研究方法主要採用三層論述模型以及政策發展循環等。 

D.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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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工作主要分為兩子項工作，分別為「辦理網路公共政策專家座

談與研討會活動」，以及「維護與更新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並完成以下成果報告。 

−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 d4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D1.  辦理網路公共政策專家座談與研討會活動 

為促進國內外專業人士及政府人員在網路治理、網路關鍵資源等相關課題的交流，協

助國內掌握國際相關發展與趨勢，並作為本計畫研議政策建議之參考，本計畫規劃並辦理

1 場次公開研討會，以及 2 場次專家座談會活動，邀請國內外在網際網路領域重要人士共

同分享國際相關最新網路發展之見解與經驗，也提供國內產官學界代表交流之機會與管道。 

在研討會的主題規劃上，本計畫結合當前國內外熱門議題—雲端與無線網路，訂定本

次研討會主題為「雲端時代的無線寬頻網路建設」，並邀請政府主管機關、電信與設備業者、

電磁與通訊專家，以及消基會代表等，共同探討因應對策。 

本計畫並辦理 2 場次專家座談與專家會議，首場會議邀請國際網路治理專家尌當前的

全球網路治理關鍵課題，與國內產官學界進行分享交流與議題探討。第二場專家會議則是

針對本計畫重點研究成果，徵詢並廣納專業建言。 

D2.  維護與更新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 

為即時呈現 IP 網址及網域名稱指標量測的數據資料結果，本會規劃與維護「網路關

鍵資源情報中心（http://ipdn.nii.org.tw）」，提供欲了解相關產業發展或國際資源配置概況的

政策或產業研究人員相關情報與內容。 

http://ipdn.n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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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首頁示意圖 

在網站內容呈現方面，雖然本計畫的量測對象在 IP 網址部分為全球 200 多個國家，

盡可能地齊備所有資料，惟在網站上呈現量測資料時，考量資料的實用性、可讀性、與便

利查詢等，以 61 個國家/經濟體為主。 

在內容資訊更新方面，以每週 2 次頻率進行，更新資料的來源如下所示。 

表4.  關鍵網路資源情報中心網站內容來源 

資料來源 網址 內容類型 

Circle ID http://www.circleid.com/ IP 與 Domain Name 相關評論文

章、新聞 

DomainNews http://www.domainnews.com/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 

ICANN    http://www.icann.org/  IP 與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活動 

ISOC   http://www.isoc.org/  IP 與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活

動訊息、文章報告 

VeriSign  http://www.verisign.com/information

-services/naming-services/ 

Domain Name 相關產業報告、新聞

稿 

Dot Asia http://www.dotasia.org/ Domain Name 相關活動、新聞 

TWNIC http://www.twnic.net.tw/  IP 與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活

動、文章報告 

JPRS      http://日本レジストリサービ

ス.jp/en/ 

IP 與 Domain Name 相關新聞、活

動、文章報告 

IPv6 Portal  http://www.ipv6tf.org/index.php?pag IPv6 相關活動、新聞、文章報告 

http://www.circleid.com/
http://www.domainnews.com/
http://www.icann.org/en/announcements/
http://www.isoc.org/isoc/headlines/?section=3&status=2
http://www.verisign.com/information-services/naming-services/
http://www.verisign.com/information-services/naming-services/
http://www.dotasia.org/
http://www.twnic.net.tw/
http://�饻?????????.jp/e
http://�饻?????????.jp/e
http://www.ipv6tf.org/index.php?page=news/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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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網址 內容類型 

e=news/newsroom 

APNIC http://www.apnic.org/  IP 相關活動、教育訓練課程、國際

政策宣告、新聞、文章報告 RIPE NCC http://www.ripe.net/  

ARIN https://www.arin.net/  

LACNIC http://www.lacnic.net/en/index.html  

AfriNIC http://www.afrinic.net/ 

The Internet 

Protocol 

Journal 

www.cisco.com/ipj/  IP 相關文章報告、產業新聞 

European IPv6 

Task Force 

http://www.ipv6.eu/default.asp?show

=10&portalid=12&ulid=37&li

d=5 

IPv6 相關活動、新聞、文章報告 

IPv6 Act Now http://www.ipv6actnow.org/  IPv6 相關新聞 

E.  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 

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工作可分為「規劃及辦理公務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以及「規

劃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兩個子項工作，主要係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施行，協助交通部規劃其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措施之施行重點，並安排 4 場次的個資法

講習課程。本項工作完成的報告如下： 

− e1 公務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 e2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E1.  規劃及辦理公務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 

我國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實施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後，不論是對於公務機關或非公

務機關均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各機關在日常作業中應如何避免觸犯法令，以及如何建立一

套完善的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達到善盡個人資料保管之責，已成為公務機關及民間企業

所共同關注的焦點。有鑑於此，本計畫依主辦單位需求，規劃辦理 4 場次之「個人資料保

護講習課程」。 

考量講習對象為交通部及其各部屬館所之同仁，本計畫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中與公

務機關有關的規定為重點，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從認知強化與實務推動等面向進行解說，

藉以提升與會者之個人資料保護意識，並作為各單位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依據。每場次的

講習時間為 3 小時，講習內容包括法規重點，並搭配案例、實際操作解說，以及現場問答

等。 

http://www.apnic.org/
http://www.ripe.net/
https://www.arin.net/
http://www.lacnic.net/en/index.html
http://www.afrinic.net/
http://www.ipv6.eu/default.asp?show=10&portalid=12&ulid=37&lid=5
http://www.ipv6.eu/default.asp?show=10&portalid=12&ulid=37&lid=5
http://www.ipv6.eu/default.asp?show=10&portalid=12&ulid=37&lid=5
http://www.ipv6actn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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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規劃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施行，本計畫協助交通部研議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成立管理組織與各項安全維護措施之因應建議。 

在執行上，本計畫針對法務部公告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二項所定義的

11 項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參酌交通部的組織架構與部門執掌與功能，建議每一項安全維護

措施的施行重點，以及對應最適當的主要負責部門或局處。上述的 11 項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如下所列： 

− 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 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 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 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 設備安全管理 

− 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之保存 

−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前述 11 項安全維護措施，強調的是確保個人資料檔案之合法且正當蒐集、處理或利

用，且該 11 項措施之精神乃參酌英、日相關制度而來，因此，本計畫同時參考英國及日本

推動相關管理制度，包括 BS 10012、及 JIS Q 15001 等標準，並以國際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標準 ISO 27001 為補強，從個人資料生命週期觀點 (建立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

針對 11 個項目的安全維護措施提出施行重點項目之建議。 

四、 計畫執行狀況 

(一) 計畫達成情形 

A.  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 

本項工作主要包含「因應全球網路治理進展之網路政策建議」，以及「參與國際網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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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重要會議活動」；完成的研究分析與出國報告如下所列。 

 a1.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雲端運算】 

 a2.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域名產業】 

 a3.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探討研究報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 

 a4. 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報告 

 a5. 出席 APNIC 第 34 屆公共政策會議出國報告 

 a6. 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a7.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報告書 

B.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本項工作主要包括「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新增」以及「網路關鍵資源量測統計分析

與定期報告」兩個子項，完成的研究報告如下所列。 

 b1 網路關鍵資源指標新增說明報告 

 b2~ b1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每月 1 份，共 13 份） 

 b15~b1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每季 1 份，共 4 份） 

C.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本項工作主要包括兩個工作子項--「先進國家寬頻網路政策研究與建議」，以及「國內

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相關產出成果如下所列。 

 c1.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報告書 

D.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本項工作分為兩子項，分別為「辦理網路公共政策專家座談與研討會活動」以及「維

護與更新網路關鍵資情報中心網站」，完成的報告如下所列。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101 年 6 月 5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雲端時代的無線寬頻網路建

設研討會」。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101 年 7 月 23 日假康華飯店，辦理「當前全球網路治理關鍵課題」專家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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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102 年 2 月 19 日假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辦理「從國際網路治理變化檢驗典

範轉移對國內網路政策之影響研究計畫」專家座談會。 

 d4.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E.  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 

為協助交通部初步因應施行在即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本項工作包括「規劃及辦理公務

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以及「規劃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兩個子項。相

關產出成果如下所列。 

 e1.公務機關因應個資法講習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101 年 7 月 1 日與 10 月 1 日之上下午，假交通部國際會議廳，共辦理 4 梯次。 

 e2.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二) 與計畫符合情形 

1. 查核點交付進度符合情形 

查核點報告 
執行進度 落後原

因說明 超前 符合 落後 

a1.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雲端運算】     

a2.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域名產業】     

a3.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探討研究報告【個人資料保護與

隱私權】 
    

a4. 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報告     

a5. 出席 APNIC 第 34 屆公共政策會議出國報告     

a6. 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a7.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報告書     

b1. 網路關鍵資源指標更新說明報告     

b2.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3 月】     

b3.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4 月】     

b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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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6 月】     

b6.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7 月】     

b7.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8 月】     

b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9 月】     

b9.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10 月】     

b10.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11 月】     

b11.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1 年 12 月】     

b12.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2 年 1 月】     

b13.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2 年 2 月】     

b1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月摘要報告【102 年 3 月】     

b15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一季】     

b16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二季】     

b17.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三季】     

b1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季報告【101 年第四季】     

c1.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規劃建議報告書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4.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e1. 公務機關因應個資法講習辦理成果彙整報告     

e2.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2. 工作需求與執行成果之符合情形 

RFP 所列工作項目 對應之執行成果(查核點項目) 符合 

一、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 a1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

告【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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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所列工作項目 對應之執行成果(查核點項目) 符合 

1. 本項工作重點係透過參與國際網際網路治

理相關重要會議活動方式，進行國際進展

與相關公共政策發展之資料蒐集，補足指

標量測情報蒐集之不足，並建立與延展國

際人脈與關係。 

2. 本項工作主要將出席聯合國新型態之網際

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會議、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Numbers, ICANN）公共政策會議及亞太

網路資訊中心會議（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APNIC），主要目的為強

化國際網際網路治理發展之情報掌握，並

藉國際會議參與機會與各國與會代表進行

接觸，瞭解特定的問題並進行意見交流，

以擴大及累積台灣在國際網際網路議題之

人脈，建立日後相關國際交流合作計畫之

橋樑與機會。 

a2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

告【發展域名產業】 

a3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

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 

a4 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出

國報告書  

a5 出席 APNIC 第 34 次公共政

策會議出國報告書 

a6 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

國報告書  

a7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報

告書 

二、網路關鍵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1. 本計畫將進行國際重要 IP Address 與

Domain Name 發展指標之量測工作，透過

數據的持續蒐集與更新，具體且客觀地呈

現兩大網路關鍵資源 IP Address 與 Domain 

Name 的國內外相關趨勢，並將跨國比較之

數據透過網站介面提供予大眾進行資料檢

索與查詢，另也定期提供經彙整後的跨

國、依時間軸進行數據累積與比較的分析

報告。 

2. 本項工作的重點以盤點國內 IPv4 使用狀

況、全球 DNSSEC 部署狀況調查為優先，

先進國家的 IPv6 政策，以掌握國內網路資

源使用狀況，並用以評估推動 IPv6 策略之

急迫性。 

b1 網路關鍵資源指標新增說明

報告 

b2~ b1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

月摘要報告(每月 1 份，共 13

份) 

b15~1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

結果季報告(每季 1 份，共 4 份) 

 

三、高速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1. 本項工作重點將透過參考國際先進國家高

速寬頻網路發展，並整備我國高速寬頻網

路，並推動建設次世代網路，形塑一電信、

傳播網路與網際網路能融合的 IP 網路，提

供足夠的頻寬，滿足任一使用者、透過任

一終端設備、從任何網路接取、享受任何

c1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

管理規劃建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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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所列工作項目 對應之執行成果(查核點項目) 符合 

各式各樣的通訊、多媒體、影音、加值服

務。 

2. 另為促進資源有效利用，包括頻率資源、

電信號碼與網際網路位址等關鍵資源的規

劃與分配，除次世代網路建設外，亦需尌

國家整體資源做完善之規劃，依據國內現

況進行未來與國際接軌的具體研究作法，

以實現我國高速寬頻網路普及的目標。 

四、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本計畫規劃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公開研討

會活動、以及 2 場次的專家會議或焦點團

體討論，以本計畫研究成果為基礎，邀請

國內外網路治理領域專家進行推廣或議題

的深度探討，期能夠逐步形成國內多元利

害關係者之網路公共政策討論帄台。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

理成果彙整報告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4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

營運成果報告 

 

五、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 

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在即，研議本

部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所採取之成立管理組織，配置

相當資源、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個人資

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事故之預防、

通報及應變機制、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資料安全管理及人

員管理、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設備安全

管理、資料安全稽核機制、必要之使用紀

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之保存、個人資料安

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等各項必要措施之

因應機制。 

e1 公務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辦理

成果彙整報告 

e2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

施行重點 

 

 

 

 

RFP 所列預期成果 對應之執行成果(查核點項目) 符合 

1. 蒐集其他國家對於新興網路課題的看法，掌

握國際間網路關鍵資源政策與進展，據以提

供我國推動相關計畫成效評估的參考。 

a1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

報告【雲端運算】 

a3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

報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

權】 

 

2. 提出台灣因應全球網路治理新架構之網路政
a4 出席 ICANN 第44屆會議出

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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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議，並尌立即可行部分提出具體行動方

案建議，以供政府相關部會參考。 

a5 出席 APNIC 第 34 次公共政

策會議出國報告書 

a6 出席 ICANN 第45屆會議出

國報告書  

a7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會議出國

報告書 

3. 發展台灣域名產業政策建議。 
a2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

報告【發展域名產業】 

 

 

4. 辦理 1 場次公開研討會活動及 2 場次的專家

會議，推廣本計畫相關研究之成果重點，期

能夠逐步形成國內多元利害關係者之網路公

共政策討論帄台。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

理成果彙整報告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5. 本計畫可培養國內專業網路發展及相關 IP

科技政策研究團隊，提供國內主管機關專業

諮詢服務，亦可提供相關政策之參考。 

b1 網路關鍵資源指標新增說明

報告 

b2~ b14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

測月摘要報告(每月 1 份，共

13 份) 

b15~18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

測結果季報告(每季 1 份，共

4 份) 

 

6. 辦理 3 場次有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議題之講

習活動，宣導個人資料保護觀念，以利該法

施行，國內相關單位推動之參據。 

e1 公務機構因應個資法講習辦

理成果彙整報告 

e2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

施施行重點 

 

7. 辦理公開研討會，推廣本計畫相關研究之成

果重點，期能夠逐步形成國內多元利害關係

者之網路公共政策討論帄台。 

d1 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

理成果彙整報告 

d2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d3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

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21 

第二章 國際網路治理趨勢發展研究 

一、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不但是全球主要國家競相投入發展的重要領域，更是台灣所期待的下

一個兆元產業，並擘劃了「將資通訊產業轉型升級為雲端運算產業」，以及「成為高

度使用雲端服務的典範輸出國」兩大層面的願景。然而，相較於國內探討雲端發展

侷限於生產製造與建立產業鏈，歐盟則強調考量公共利益的雲端策略。 

歐盟研究發現，當前雲端發展在技術面、法規面與實務面上，皆面臨安全、隱

私和信任的強大挑戰，而且現有的國際標準控制操作或安全管理架構並無法有效解

決相關問題，若未能妥善處理，將不利雲端經濟發展。歐盟並認為，前述挑戰如同

其他的安全及隱私相關的公共政策，都需要不斷地進行檢視才得以成功因應，且過

程中必頇仰賴包括政府、政策決策者、業界、民眾與消費者等所有利益關係者的積

極參與，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提供高度安全和隱私的使用環境，以增進使用者對雲

端運算的信任度，雲端運算的經濟利益才得以確保。因此，在基於保護雲端使用者、

促進成長等公共利益下，建議從「遵循、可歸責性、透明、治理」四個方向著手因

應，值得同樣追求雲端經濟與普及運用的我國，進一步研議與參考。此四個建議簡

介如下： 

 遵循 (Compliance) 

確保雲端運算的佈署可遵循或符合所有適用法規 (包括一般法規、特定行業

規範、合約的義務)，被視為相當不易達成的任務，因為各國法規存有歧異，

有些國家的規範根本難以適用於具高度彈性的雲端運算環境，因此，建議分

成短期措施 (例如，政策文件應清楚說明期望服務商與使用者達成的事項，

尤其關於資料保護) 和長期措施 (例如，訂出放諸四海皆準的國際法規，並

可從歐洲做為貣步再推動至全球)著手，惟這些措施必頇以經濟現實環境做為

基石，要求服務商改變模式以符合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法規，是不切實際的，

尤其當前市場主要的服務商都不是歐盟業者。 

 可歸責 (Accountability) 

確保雲端運算的安全與隱私事故能被妥善調查，且有適當的處置結果 (包括

受害賠償)，攸關所有使用者的權益保障，尤其對個別用戶更是重要，因為當

面對服務商時，他們不但幾乎沒有協商能力，而且通常也沒有可以訴諸法律

行動的資源及方法，因此，相關政策或規範應涵蓋「改善法規以利雲端運算

用戶 (尤其消費者) 能行使其權利」…等要點，以協助雲端運算用戶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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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透明 (Transparency) 

不論是專業用戶或個別使用者，雲端運算服務如何運作，以及事故何時會發

生，都是難以預料，因此，建議從「確保雲端運算的佈署工作，對所有方都

是明確的，且其實務操作是可被評估的」、「鼓勵服務商提供行使公民權利的

自動化工具給使用者」、「研擬事故應變處理指引，且訂定揭露責任」等方向，

改善透明度問題。 

 治理 (Governance) 

治理對歐盟而言，代表歐洲可集體採行支持正面管理雲端運算的由上而下之

方法，以確保安全，隱私和信任的問題不會被忽略。相關要點如「確保歐盟

執委會的政策目標與行動，和多方利益關係者的行動是一致的，並與其密切

合作」、「將佈署雲端運算解決方案，作為其電子化行動的一部分」、「推廣專

為管理雲端運算佈署操作風險的最佳範例」等。 

而作為全球軟體產業發源地以及世界軟體超級強國的美國，不但引領當前國際

雲端運算的發展趨勢，更在世界各國的雲端運算服務市場，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為

能持續推動雲端運算的全球市場發展，由美國主要軟體業者 (如 Apple、Microsoft

等) 所組成的美國商業軟體聯盟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BSA) 於 2012 年 2

月首度發佈《全球雲端運算評比：商機藍圖 (BSA Global Cloud Computing Scorecard : 

A Blueprint for Economic Opportunity)》報告，調查佔全球資通訊市場 80%的 24 國家，

其與雲端運算發展之七個相關政策的現況，包括資料隱私、網路安全、網路犯罪、

智慧財產權、對業界主導標準及法規國際協調性的支持、自由貿易、ICT 整備度暨寬

頻佈署；並透過加權計分，作為衡量各國雲端運算整備度的指標。 

BSA 評比結果由日本居全球之冠，並獲得 BSA「完善的隱私保護法規、打擊網

路犯罪，以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正面評價。第二至第五名則分別為澳洲、德國、

美國、法國。至於敬陪末座的國家依序為印度、印尼、中國、泰國、越南，以及巴

西，BSA 尤其譴責這中國、印度、巴西的相關政策威脅雲端運算的未來發展。不過，

本計畫認為，此份報告以「商機藍圖」為名，且評比指標包含攸關其獲利的智慧財

產權與自由貿易，突顯其目的在於拓展全球商機，因此，評比結果僅供參考，不宜

視為各國雲端運算發展的實際整備度。 

此外，BSA 亦於美國與歐盟的雲端安全與隱私爭論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歐

盟重視對相對弱勢的消費大眾予以保護，所以傾向從維護使用者權益的角度，要求

雲端服務應受到最低標準的規範，且於實務上歐盟也正針對 1995 年頒布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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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95/46/EC）進行大幅修法。歐盟並認為，美國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所訂定的《愛國者法案 (The Patriot Act)》規定服務商必頇將儲

存於海外的資料交給美國當局，而且可以在不通知資料擁有者或取得其同意下即行

動，一旦歐盟所有的企業資料都被美國掌控，將對歐盟的未來發展相當不利。因此，

歐盟逐漸興貣以政府力量推動歐盟雲端業者享優先權的「數位保護主義」，例如，歐

盟的資料跨境移轉與資料跨國委外服務規範，以及法國推出強調「法國製造」的雲

端運算技術服務。 

為此，BSA 也透過此份報告內容，多次指責歐盟國家對服務商的過度管制將阻

礙雲端經濟的成長果實。另一方面，在美國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的運作下，BSA 也與 Google、IBM 等大廠以及花旗、Visa 等金融機

構，共同發表《促進跨境資料流通(Promoting Cross‐ Border Data Flows)》聯合聲明，

除要求美國政府展現具體作為外，更是譴責歐盟的數位保護主義已經對全球造成威

脅，並將形成阻礙數位經濟發展的非關稅貿易障礙。 

由於西方兩大強權的爭論，可能牽動未來雲端運算的市場佈局與政策走向，

因此，前述爭論能否和帄收場或是將越演越烈，值得後續觀察。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一：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雲端運

算】。 

二、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域名產業】 

ICANN 在 2012 年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政策，帶動一波網際網路發

展熱潮，讓域名產業再次成為注目焦點。ICANN new gTLD 政策同時受到各國政府

高度關注，紛紛投入人力研究域名與國家主權相關名稱的因應策略，為網際網路創

新與發展豎立了新的里程碑，包含網路巨擘 Google、Amazon 也相繼加入成為受理註

冊機構及註冊管理機構，因此，台灣目前域名產業是否同樣在這波熱潮中得到更大

商機，或是政府應研擬相關政策以協助產業朝向更高價值發展，都是值得思索與評

估的課題。本研究著眼調查全球域名產業目前發展狀況及推測未來發展趨勢，並參

照台灣域名產業現況，研析未來的挑戰與潛在機會。 

根據國際域名註冊公司 Verisign 資料，至 2012 年中全球頂級域名的登記註冊量

達 2 億 2 千 5 百萬個。其中，在通用頂級域名部分，.com 註冊量超過 1 億筆 

(103,591,675)，為註冊數量最高者；其次為.net 的近 1 千 5 百萬筆 (14,746,618)；第

三為近 1 千萬筆的.org (9,999,090)。而國家頂級域名(ccTLD)的全部註冊量為 9 千萬

個，佔全球域名註冊量的 40.2%。綜合來看，全球頂及域名註冊量的排序分別

為 .com(Verisign)，.de (德國)，.net (Verisign)，.uk (英國)，.org (PIR)，.info (Afillias)，.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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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勞 Tokelau)，.nl (荷蘭)，.ru (Russian Federation)，.eu (歐盟)。 

反映在域名市場上，整體域名零售銷售市場的規模可以採用模擬計算得出概

況。假設每筆域名在零售市場每年使用權帄均價格是 10 美元 (ICANN, 2012)，全球

域名註冊量為 2.25 億筆，如此換算每年約產生 22.5 億美元的域名註冊費用。除了零

售市場外，還有域名交易市場，所謂交易市場尌是域名擁有者將該域名使用權在特

定的交易市場中進行交易，如果完成域名的標售，域名擁有者尌將該域名使用權移

轉給新的得標者。域名本身具備潛在的品牌價值，例如 business.com 在 1999 年以 750

萬美元售出、AsSeeOnTv.com 在 2000 年以 510 萬美元售出、CreditCards.com 在 2004

年以 275 萬美元售出 (Xahlee，2010)，由此顯示域名在交易市場呈現的價值。 

在台灣部分，我國國家頂級域名(ccTLD)由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作為註冊管理機構，負責.tw 域名註冊管理業務。

在.tw 國家頂級域名下，陸續推出屬性型英文域名、屬性型中文域名、泛用型中文域

名、泛用型英文域名，以及「中文.台灣」註冊服務(TWNIC, 2012)。截至 2012 年 6

月止，我國域名註冊數量英文域名共計 307,450 筆，其中屬性型英文域名計 232,207

筆，泛用型英文域名計 75,243 筆；中文域名共計 210,832 筆，其中屬性型中文域名

計 124,892 筆，泛用型中文域名計 42,970 筆。全部域名總計 518,282 筆。 

從域名註冊統計資訊可發現我國域名註冊量呈逐年成長，此發展方向也反映我

國網路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其他 ccTLD 相較，台灣目前在全球 ccTLD 註冊量排名

第 23。若進一步將 ccTLD 域名註冊量除以該國家的人口數，則台灣 ccTLD 註冊量/

人口數的排名為第 20 名，比值為 0.02，相當於每一個人註冊了 0.02 筆 ccTLD 域名。

不過，相較於荷蘭 (Netherlands) 的 0.29，以及瑞士 (Switzerland) 及丹麥 (Denmark) 

的 0.21，突顯台灣 ccTLD 註冊量仍有相當大的進步成長空間。 

本報告透過文獻分析、問卷分析、經驗訪談及焦點座談等研究方法，得出以下

研究發現： 

 gTLD 在台灣註冊量 

為瞭解 gTLD 在不同國家註冊情形以及對照該國 ccTLD 註冊量情形，本研究

定義 c/g Ratio (ccTLD/gTLD) 比值來分析比較兩類別註冊比例差異。gTLD

在台灣整體註冊量為 67,694，相較於其他國家低，而 c/g Ratio 則為 7.66，

在全球排序第四，表示台灣的網路使用者在台灣 ccTLD 註冊量遠大於全球

gTLD 註冊量，此結果之形成因素值得未來進一步分析研究。 

 gTLD 產業集中度指數 



 25 

產業集中度指數是觀察產業是否具備充分競爭機制最直接的指標，本研究收

集現有開放註冊之 gTLD 註冊量資料，採取前四大 gTLD 註冊量加總後計

算，得到域名產業集中度指數 CR4 為 94.66%。該數據顯示現有 gTLD 產業

接近壟斷情形。ICANN 陸續開放 gTLD 已有一段時間，後來加入的 gTLD 短

期內無法與既有大型 gTLD 競爭而造成域名產業由少數 gTLD 壟斷。ICANN 

於 2012 年開放 new gTLD 政策，新加入的 gTLD 業者於進入市場後是否會面

臨相同情境，值得後續觀察與研究。 

 ICANN new gTLD 政策 

ICANN new gTLD 政策影響層面相當廣泛，本研究討論 new gTLD 政策形成

原因以及 new gTLD 帶來的優點，包含舒緩目前少數 gTLD 域名飽和的壓力、

改善市場競爭機制及推動產業創新等。我國現行域名法規主要依據「電信法」

及「網路位址及域名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惟在當前仍不易預測

new gTLD 的產業發展情境，以及無法得知我國現行法規是否足以因應快速

變動網路發展的情況下，建議政府密切觀察 ICANN new gTLD 動向，有助於

法規面與政策面及時導入因應策略。 

 中文 gTLD 發展 

ICANN new gTLD 申請案有 116 件 IDN 域名申請，當中的中文申請案件有

73 件，可見中文域名對全球投資人而言，具有一定程度吸引力。台灣本次提

出的四個申請案並非以發展域名市場為目標，沒有台灣商業公司提出普通頂

級域名申請。 

為能促進台灣域名產業未來發展，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歸納出域名產業發展

策略，包含價值較低的產業項目，建議重新搜尋替代產業；高風險領域協助產業降

低風險；中度風險領域強化產業競爭優勢；低風險領域建立公帄競爭的市場環境。

其要點摘述如下： 

 高價值低風險產業項目： 

– 由於產品與服務日趨成熟，政府政策應著重於建立公帄的市場競爭機

制。 

– 產業項目包含軟體廠商、網站代管服務供應商(DNS/Web Hosting)。 

 高價值中度風險產業項目 

– 針對此類別中度風險產業，政府應協助強化其產業競爭優勢，共同推動

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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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項目包含受理註冊機構  (registrars)、後台註冊服務供應商 

(Backend Registry Operator) 及虛擬主機服務  (或主機代管) 供應商 

(Server Hosting)。 

 高價值高風險產業項目 

– 基於市場尚未成熟或技術過於先進，因而產生較高不確定因素，政府對

此類別產業應當採取具體政策或法規，協助降低產業風險。 

– 產業項目包含註冊管理機構 (registry)、雲端服務供應商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低價值產業項目 

– 此類別產業項目價值偏低，政府宜搜尋其他更高價值的替代產業項目或

協助產業轉型。 

– 產業項目包含經銷商(Reseller)、域名交易供應商(Marketplace)、域名交

易仲介商(Broker)。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二：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報告【域名產

業】。 

三、 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研究【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 

隨著資通訊科技進展，資料之蒐集、利用與傳遞得以穿透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

中的各個層面，可能對隱私權造成威脅；同時，數位資訊幾無成本地在全球流動，

對於主權國家治理能力形成挑戰。此外，新興科技亦不斷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制

度設計亦需要考量科技不斷變動突破的可能性。本報告即分別從科技層面及制度層

面進行討論。 

首先，在科技層面，資訊化與全球化引發了新的隱私議題，增加個人資料保護

的複雜度。企業為將資源專注於核心競爭力採取的委外(outsourcing)策略，將諸如客

服中心的服務切割出去交由國外廠商承包，或利用國外的資料中心服務於企業內部

營運管理及決策支援需求。特別是像 Google 這樣植基於全球各地資料中心伺服器群

所提供的服務，或者像是花旗、匯豐等跨國金融集團經由其全球金融服務網，經常

將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經常在全球各地被來回蒐集、傳送及儲存，甚至。這些資料高

頻率、高密度地在全球傳遞，增加個人資料被竊取、複製、竄改、冒用等各重風險，

亦面臨適應於不同國家法規制度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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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電子商務線上交易不僅需要當事人提供個人資料，亦會記錄相關資料軌

跡藉以追蹤當事人。網站與網路服務供應商經常不間斷地蒐集用戶的利用紀錄，甚

至協議允許相互利用對方資料庫，再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分析用戶行為資

訊，預測行為模式與偏好，以便更精準地提供所需服務。這些個人資料的蒐集、傳

遞及處理卻經常是在當事人無所知悉的情形下進行，個人資料極易遭到濫用。 

此外，雲端運算服務的盛行也帶來新的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課題，例如阻

斷服務 (Denial of Service, DoS) 風險。再者，邊界閘道協定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DNS 以及安全連接口層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等都是一些層層堆重疊貣

來，在資訊安全還不成問題的時代所開發出來的技術，現在卻被迫必頇在當時從未

預料的更大負載下運作，需要持續修補並可能出現非預期危險。此外，雲端運算根

本衝擊了「限制個人資料流動境外」的概念，對於相關法規執行形成挑戰。 

不過，科技同時也提供關於資料外洩防護、敏感資訊比對、周邊裝置及應用程

式控制及違規監控等各種工具，讓企業、機關及個人得以對其資料進行更安全的區

隔及更有效的控制。其主要包含兩大主軸—身分識別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 , 

IdM)，以及隱私設計(Privacy by Design, PbD)。 

其次，在制度層面，可從國際協議與國際制度，此兩個層面加以探討。國際協

議包含聯合國 1990 年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Computerized Personal Data Files，以

及 2003 年 The Genev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1980 年 The GL on the Prot.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004 年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以及歐盟 1995 年「資料

保護指令」。當中，又以歐盟的保護指令最受關注，除了它強制要求會員國以指令內

容為最低門檻，自行制定國內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外，還規範跨國企業對內對外的

個人資料傳遞、限制將個人資料對外傳遞至保護程度低於歐盟的國家「資訊禁運」

措施，以及歐盟成員國可以對違反隱私法的企業課以罰金等。歐盟刻正徹底翻修現

行的保護機制，要求企業負貣保護用戶資訊的更大責任，並且將允許歐盟資訊監管

當局代表所有會員國，逕行對違規企業處以相當於全球營業額 2%的罰金。 

在台灣部分，我國個資隱私保護法規幾經波折終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通過「個

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並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然而，其中

有關「特殊敏感資料」及「補行告知義務」爭議仍大，有修正條文送交立法院審議

中，但尚未施行生效。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個資法與「APEC 隱私權架構」及 OECD

之「隱私權保護與個人資料跨國傳遞準則」原則概念相通，不過，在執行運作上與

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相較於其他國家成立專責單位，主管相關業務的推動執行與專

業諮詢，我國個資法由法務部負責推動立法及後續的法規解釋，但主管機關則為各

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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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1997 年阿姆司特丹協定中規定應設立獨立的資料保護機構，監督歐盟相

關組織與機構關於個人資料保護工作的執行，並提供專業諮詢。且會員國為符合歐

盟指令及協定，亦需設置其獨立個人資料保護機構，例如德國聯邦政府即設置個人

資料保護監督官。其他國家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避免遭歐盟「資訊禁運」條款影

響，亦有設置獨立個人資料保護機構之設計，諸如：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皆任命

「私隱專員(Privacy Commissioner)」並設置其公署；新加坡設置「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香港設置「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澳

門亦有「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以香港為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職責為監察及監管

各界遵守私隱條例，行使制訂行動方針、提供實務性指引、審核法例等權力以利該

條例的落實，接受資料當事人的投訴並進行調查，以及向各界推廣對條例的認識和

理解。 

國際制度則有 ISO/IEC27001 資訊安全管理標準、ISO29100 隱私框架(Privacy 

Framework)。惟國際標準的建立亦有所爭議，近期內仍不易形成驗證標準。ISO 隱私

框架與我國個資法的差異在於對個資活動與個資參與者的定義不同。個資法明列四

項主要之個資活動，在「處理」這項分類中，包括記錄、輸入、儲存、編輯、更正、

複製、檢索、刪除、連結或內部傳送，對照到 ISO 隱私框架的個資活動分別為儲存、

轉移及銷毀。顯見我國個資法對個資活動的描述源自於電腦處理之概念。我國個資

法亦特別強調國際傳輸的管制，形成資訊禁運障礙的效果。 

綜合上述，本報告建議「關注各國法規差異可能造成非關稅貿易障礙」。不同國

家之間常因個人資料保護方式不同而實施「資訊禁運」，可能將造成非關稅貿易障

礙。尤其應關注歐盟資料保護指令修法進展，其規範內容涉及各國主權，目前美國

政府即對歐盟作法持反對立場。 

其次是「評估歐盟等國設立獨立專責機構之執法成效」。我國個資法由法務部負

責推動立法及後續的法規解釋，主管機關則為各部會。而國際上包括歐盟及其成員

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國家，則是成立專責的獨立單

位，主管相關業務的推動執行與專業諮詢。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各國的執法細節與成

效，進而作為我國推動實施之參考。 

最後為「建立管理標準有助提升個人資料保護」。相較於法規不易變動的僵固

性質，標準則較能提供制度彈性。正在發展中的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循流程管理

的概念，協助個資管理者辨視風險，使其能考量可能的科技解決方案，建立更有效

率且符合其營運特性需求的管理機制。 

有關本研究報告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三：全球網路治理公共政策探討研究報

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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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席 ICANN第 44屆會議 

ICANN 第 44 屆公共會議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於捷克布拉格召開，主要

聚焦於 new gTLDs 的審查機制與時程進展。此次 new gTLD 申請案多達 1,930 個，由

於許多申請者反映線上電子分梯機制 (Digital Archery，字義為電子射箭)導致不可預

期的結果，因此，ICANN 於會中決議取消此分梯機制，並於廣納各方建言後，於會

後公佈「一次審批與同時發佈結果」的暫定方案，且公開徵求相關評論與建言。此

為 追 求 公 共 利 益 的 多 方 利 益 關 係 者 由 下 而 上 、 公 開 透 明 的 決 策 機 制 

(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值得台灣做為政策決策的參考模式。 

根據 ICANN 最新訊息，申請案件的初審作業自 7 月 12 日已正式展開，預計所

有案件可於一年內審查完畢，意即 2013 年 6~7 月間將可發佈審查結果，並緊接著於

第三季末發出第一波授權。未來超過千個 gTLD 爭鳴的域名市場將如何發展，又會

對現有 gTLD 帶來什麼影響，有待後續追蹤觀察。 

而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擬大幅翻修國際

電信規範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s, ITRs)，亦為本次會議的熱門

議題。面對 ITU 擬藉由修法將其管轄權擴及至整個網路與資通訊領域，不少與會者

對於網路未來可能遭國際規範與國家法律的不當管制，進而形成網路分裂，感到憂

心忡忡。例如，瑞士蘇黎士大學教授 Dr. William J. Drake 表示，過去 ITU 主管電話

的連線接通，而今卻意圖將整個 ICT 納入此一多邊管制規範內，管制垃圾郵件、網

路詐欺、路徑安全等問題，並將 ITU 定位為爭端解決機關，甚至有人主張讓 ITU 成

為發放 IPv6 位址的全球網路註冊管理機構；而歐盟電信網絡營運商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Operators, ENTO) 更是提案建立網路互聯與轉送 

(peering and transit) 的營收分享機制。對於這些提案，美國政府表示拒絕接受，OECD

國家應該亦無法認同，但是仍有阿拉伯、非洲，以及蘇聯等國的政府表態支持並準

備採用。 

相較於與會者的擔憂，ICANN 則是強調基於尊重多元意見，將努力地與 ITU 及

其他國際組織維持合作與互動。尌我國立場而言，應從整體社會與民眾角度，找出

多數人可受惠的公共利益，透過如前所述之公開透明、由下而上的多方利益關係者

決策機制，訂定我國相關政策。 

此外，本次會議的重點還包括 ICANN 宣布新任總裁兼執行長，以及 IPv6 啟用

與支援服務進展報告。 

 宣布 ICANN 新任總裁兼執行長 

ICANN 新一任總裁兼執行長 (President and CEO) 將由 Fadi Chehadé於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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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任，這是 ICANN 自 1998 年成立以來的第五任總裁兼執

行長，也是 ICANN 首度由中東裔人士擔任掌舵之要務。現年 50 歲的 Chehad

é是黎巴嫩、埃及與美國公民，能說流利的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和意大利

語，畢業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工程管理研究所，並曾於 IBM、Vocado 軟體公司

等擔任要職。ICANN 董事會主席 Dr. Stephen Crocker 表示，Chehadé的國際

化背景及多語言技能，將協助 ICANN 成為更全球化導向的組織。而 Chehad

é則於致詞時提出傾聽、透明，以及以公眾利益為決策依歸的三項誓言，並

指出包容、傾聽，進而建立共識，是他的基本理念，亦應是多方利益關係者

(multi-stakeholder) 環境的基礎。他並強調，網路非由 ICANN 單獨維運，

ICANN 僅是整體網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所以，ICANN 要由內而外地國際

化，多了解其他種族文化的想法與做法，成為多方利益關係者模式的模範生。 

 IPv6 啟用與支援服務進展報告 

適逢「世界 IPv6 啟動日」甫於布拉格會議前夕的 6 月 6 日登場，活動主辦

單位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 ISOC) 表示，全球已有包括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Yahoo, Wikipedia 等 2,300 個網站啟用 IPv6；而在全球前

1 千大流量的網站中，已有超過 10%提供 IP v6 服務。不過，對於 ICANN 是

否應該要求 new gTLD 業者提供支援 IPv6 服務，目前各網路社群尚未達成共

識。根據 new gTLD 申請指南，雖然並沒有規定註冊局 (registries) 或註冊商 

(registrars) 必頇提供 IPv6 服務才具備申請資格，但如果有註冊商要求支援

IPv6，註冊局必頇於 6 個月內完成相關建置；且指南亦指明，所謂支援 IPv6，

包含 DNS (域名系統)、WHOIS (查詢域名的IP，以及所有者等相關資料的資

料庫)，以及所有的支援服務。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四：出席 ICANN 第 44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五、 出席 APNIC第 34屆公共政策會議 

APNIC 第 34 次公共政策會議於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於柬埔寨金邊召開。

此次會議共通過 2 個政策提案，分別為「IPv4 位址移轉政策之使用需求年限釐清」(由

現行的一年延長為兩年)；以及「刪除 IPv6 可攜式位址指定之多重介接規定」，重點

如下： 

 「IPv4 位址移轉政策之使用需求年限釐清」政策提案 (Pro-104 Clarifying 

demonstrated needs requirement in IPv4 transfer policy) 

依現行的 APNIC IPv4 位址空間管理政策規定，申請者頇闡明其於未來 12 個

月內的 IPv4 網址使用需求。有鑒於五大 RIR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9F%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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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有 APNIC 和 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實施跨區

移轉政策，而 ARIN 的申請需求年限即為兩年。為了避免註冊機構進行跨區

移轉時無所適從，同時考量各網路服務業者的營運規劃通常超過一年，因

此，本次會員大會通過將使用需求年限從一年延長為兩年，同時本提案也進

入為期八週的最後評論階段。 

根據提案分析，雖然反對者可能擔憂延長使用需求年限將不利 IPv4 的有效

使用，但其實所謂的正當使用需求，並非切割區段空間的容量，而是確保所

移轉的空間真正地被使用。此外，延長使用需求年限亦意味單次所申請的區

段將會增大，有助於解決 IPv4 位址移轉所導致的區塊分裂問題，同時也降

低因無法足量申請而轉為地下化交易的風險。 

 「刪除 IPv6 可攜式位址指定之多重介接規定」政策提案 (Pro-101 Removing 

multihoming requirement for IPv6 portable assignments) 

APNIC 現行的 IPv6 配置與指定政策規定，申請 IPv6 可攜式位址的指定時，

必頇已經是多重介接，或是將於三個月內採用多重介接。這項規定可能造成

某些 IPv6 網路運作時不必要的複雜性，例如，無法從 APNIC 取得 IPv6 可攜

式位址指定的網路，則得使用 ISP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的指定位址，

一旦位址經使用而 ISP 又有任何異動時，整個網路即頇重新編碼，若規模太

大恐將是網路運作的一大挑戰，並可能嚴重延緩 IPv6 使用。因此，取消多

重介接的提案獲得本次會員大會通過，並進入最後的評論階段。 

而儘管取消多重介接的申請規定，可能導致全球 IPv6 路由表大增至無法管

理的風險，但在 APNIC 正當需求與標準收費的規範下，以及支援可攜式位

址的網路服務容量等產業因素下，IPv6 可攜式位址指定的申請需求應是有限

的。惟為能及早因應風險，APNIC 也將對申請需求數量進行追蹤，並定期 (每

日或每季)發佈報告。 

此外，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應大會邀請，於開幕典禮發表專題演說

--Numbers and Names: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並於網路治理座談場次擔任主持

人。多位與談人擔心，由政府主導決策的聯合國國際電信世界大會 (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WCIT) 可能破壞網路的完整性及開放性，例如

APNIC 主任 Paul Wilson 表示，由政府主導決策的 WCIT 具有破壞網路完整性、延

續性、中立性、開放性的潛在風險，且相關議題不會隨著大會結束而落幕，而是會

持續延燒。新加坡網路研究中心主任Ang Peng Hwa也指出，雖然 WCIT 的影響要待

大會結束後才能評斷，但由政府主導且沒有 multi-stakeholder 參與模式的 WCIT，將

使公民社會排除在外，恐將不利多數民眾。不過，也有與談人抱持相對樂觀看法。

例如，LACNIC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執行長 Raul 

Echeberria 指出，WCIT 為 ITU 少數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會議，且決議將被各成員國批

http://conference.apnic.net/34/program/speakers#ang_peng_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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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此，他認為 ITU 不會冒險讓極端的提案獲得支持通過。而印度網路社會中心

執行董事Sunil Abraham認為，國際各種多邊論壇各有其目的與意義，例如世界智慧

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即由開發中國家組成，

它有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立場與議題，因此，不宜專論 WCIT 的負面影響。 

本次 APNIC 會議還舉辦號碼資源組織號碼理事會之代表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Number Council, NRO NC) 選舉，結果由印度籍的 Naresh Ajwani 勝出。

NRO NC 是 ICANN 與 NRO 組織間在 2004 年 10 月的備忘錄中所建立的，根據此備

忘錄條款，NRO NC 扮演 ICANN 的位址支援組織位址理事會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Address Council, ASO AC) 功能。NRO NC 共有 15 位成員，分別由五大

洲 RIRs 的各 3 名代表所組成；每個 RIR 3 名代表中的 2 位，由該區域的會員所選出，

任期為 2 年；另 1 名則由該 RIR 董事會指派，任期為 1 年。 

本次選舉共有 5 位候選人，台灣由中正大學資工系黃仁竑教授參加角逐，雖未

能勝選，但亦獲第二高票肯定。惟自 APNIC 於 1992 年成立，以及其執委會於 1996

年設置以來，我國僅有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本計畫顧問黃勝雄博士、TWNIC

前執行長梁明正，共三人曾經擔任或刻正擔任董事職務，突顯台灣在擔任國際主要

網路組織的要職上，已出現人才斷層危機，應及時深入了解各相關組織的運作模式

及選舉制度，研議完善因應策略，積極培育國際人才，以免發生台灣消失於國際舞

台之憾。 

此外，隨著全球 IPv4 位址的剩餘數量逐一邁入 Final/8，民間業界是否參與將是

IPv6 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我國推動 IPv6 計畫向來主要由政府與學研界參與，對於

IPv6 市場的普及化成效有限，因此，本計畫建議未來積極與業者進行溝通與合作，

以落實 IPv6 建置。 

又 APNIC 將成立公共政策諮詢委員會 (Public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PPAC, 

PPAC)，強化與亞太地區內的政府部門互動。APNIC 執委會主席 Akinori Maemuran

並於會員大會上表示，和政府的接洽作業已在進行中，因此，我相關部會宜主動洽

詢 APNIC，表達參與 PPAC 意願，除了為亞太地區的 IP 資源管理政策貢獻心力外，

同時亦透過意見表達與交流互動，維護我國相關權益。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五：出席 APNIC 第 34 次公共政策會議出國報

告書。 

六、 出席 ICANN第 45屆會議 

ICANN 第 45 屆公共會議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召開。

http://conference.apnic.net/34/program/speakers#sunil_a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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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主要聚焦 new gTLDs 的審查授權進展與商標保護機制。ICANN 決議以抽籤

方式作為申請案件處理的優先順序，並訂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於美國加州進行抽籤

作業。而申請者所抽得的號碼，將作為 new gTLDs 各個處理流程的順序依據，包括

審核、結果公佈、預約授權前測詴，以及執行授權作業。 

根據 ICANN 規劃，對申請案提出反對的最後期限，訂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止，

接續於 3 月底貣至 6 月底止，陸續分批公佈審核結果；並以每週 20 個預約授權前測

詴，以及執行 20 份授權合約的進度，推動相關作業，以符合根區 (root zone) 每年

授權不超過一千個的帄穩變動。同時，為了促進域名系統的多樣化，並實踐公眾利

益，ICANN 也決議在 1,923 (7 件自動撤除) 件申請案中，優先處理非拉丁文字之國

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IDNs) 申請案 (114 件)。ICANN 預計最快

於 2013 年 4 月的北京會議後，即可陸續進行 new gTLDs 的合約簽署與授權。 

而為能同時兼顧商標保護，ICANN 將推出兩項新的商標保護措施，包括商標資

訊交換中心以及統一快速暫停系統，重點簡介如下： 

 商標資訊交換中心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TMCH) 

TMCH 係為因應上千個 new gTLDs 上路後的一種商標權保護機制。透過資

料庫的驗證與比對，提供商標持有人於各個 new gTLDs 開辦前的商標優先註

冊權 (sunrise service)，以及開辦後的商標所有權主張  (trademark claims 

service)，且商標持有人只要於 TMCH 系統進行一次登記即可，而不用到各

個 new gTLDs 系統做逐一申請。屆時只要於 TMCH 登記完成的商標持有人，

一旦有域名申請者欲註冊與其商標相同的字串，商標持有人與申請者皆會收

到通知，以利前者立即採取保護措施，同時亦告知後者有關商標持有人的權

利範圍。 

TMCH 服務預計於第一個 new gTLDs 開辦前的 90 天內，提供商標持有人申

請登記，每筆登記費用約為 150 美元。ICANN 並規定，所有 new gTLDs 註

冊局都將必頇使用 TMCH 資料，以確保所有新的域名註冊皆落實商標權保

護。 

 統一快速暫停系統 (Uniform Rapid Suspension System, URSS) 

URSS 亦為因應未來大量 new gTLDs 開辦的一種商標權保護機制。其主要功

能在於發生商標侵權或濫用但尚未衍生實質爭議性問題時，可以更快速且經

濟地停止域名的使用。 

ICANN 表示，只要商標持有人投訴，註冊商將可立即暫停該域名，而被訴

方需於 14 天內提出回覆，一旦未能如期答覆或理由不充足，註冊商可以正

式停用該域名。不過，有別於行之有年的統一爭議解決政策 (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UDRP)，此域名不會被刪除或移轉給商標持有人，而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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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的有效註冊期限內，被強制地置於 URSS 的預留網頁。ICANN 期望每

個申訴案件的費用為 300-500 美元。 

面對 2013 年貣將有數百個甚至上千個 new gTLDs 可供註冊，台灣企業雖非以品

牌經營見長，但亦有已建立國際品牌知名度者，且單尌前十大國際品牌經鑑價即具

有超過百億美元的價值。這些經營觸角國際化的企業，除了可能有行銷性的 new 

gTLDs 註冊需求外，同時也有防衛性的註冊需求。因此，建議相關單位針對訂定 new 

gTLDs 優先註冊清單、及早登記加入 TMCH、把握商標優先註冊權 (sunrise service) 

等重點，對企業進行宣導。 

本次會議除了 new gTLDs 進展外，政府諮詢委員會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 GAC) 的地位是否提升為決策要角，亦是值得持續觀察的重點。GAC 於

多倫多會議中首度舉辦高層會議，並持續發佈政策建言，以彰顯其重要角色。尤其

針對 new gTLDs 議題，GAC 將考量消費者保護、涉及市場管理 (如財務、保健、慈

善) 的字串、競爭議題、具廣泛使用者或多重意義但被單一實體擬獨用的字串、降低

防衛性註冊需求、地理名稱保護等層面，於 11 月中下旬發佈 new gTLDs 預警。同時，

也建議 ICANN 董事會，將申請者所提出的承諾與目標，納入合約中，並由 ICANN

履行監督。其次，當申請者基於落實政府所關切的特定義務而修改制式合約時，不

會受到 ICANN 懲處。此外，GAC 也要求 ICANN 董事會，針對申請者因為收到預警

將可對其申請案做哪些修正，以及 ICANN 如何進行監督以確保申請者履行其申請承

諾，提出書面說明。 

網路政策專家丹麥 Aarhus 大學教授 Wolfgang Kleinwächter 以「無聲的權力移

轉」 來形容 GAC 的地位轉變。另一方面，適逢網路使用者諮詢委員會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ALAC) 於其 Making ICANN Relevant, Responsive and Respected

白皮書草案中，主張 ICANN 各利益團體「應維持帄等與帄衡」，並建議同時將 GAC

和 ALAC 職責「從單純的諮詢功能轉變為參與政策制訂」。因此，未來 GAC 對 ICANN

的政策影響力是否持續擴大，又 ICANN 內的其他社群將如何反應，值得後續觀察。 

此外，註冊機構認證協議 (Registrar Accreditation Agreement，RAA) 的修訂，亦

為多倫多會議的重點之一。本次會議對於註冊商的網站提供有效聯絡資訊與企業主

管資訊、確認 WHOIS 資料…等項目，大致獲得共識。不過，部分與會者擔憂相關修

訂項目，可能衍生牴觸資料保護法規問題，尤其歐盟資料保護工作小組 Article 29 

Working Party 已經來函針對 RAA 修正草案的新增規範，表示反對，並指出提供公開

查詢的 WHOIS 之聯絡資料必頇包含電話號碼以及 email 地址，且註冊商得每年進行

重新查驗；以及註冊商得保留客戶的信用卡與軌跡等資料長達 2 年，皆違反歐盟

Directive 95/46/EC。 

目前 ICANN 可能針對不符合其國家個資隱私法規的註冊商，予以排除適用(opt 

out)條款；惟有註冊商擔心，此措施可能導致不公帄競爭，以及吸引不法意圖者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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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等問題。另外，ICANN 也將在資料安全考量下，尌註冊者資料的蒐集、維護、

提供使用 (access) 之目的，進行重新定義。而根據 RAA 協商時程表，新版 RAA 預

計於 2013 年 4 月採認實施。 

我國新版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已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實施，條文中雖然明訂

應該維護個資的正確性 (第 11 條)，不過，RAA 修正條款是否讓個人註冊者陷入曝

露身分識別的疑慮，以及其資料保留規定是否符合我個資法有關資料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特定目的…等條款，我執法單位與個資主管機關應進行評估作業，之後再透

過 ICANN 會議及其社群組織的參與，表達我國的立場與主張，以免發生國際規範與

國內法規牴觸的困擾。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六：出席 ICANN 第 45 屆會議出國報告書。 

七、 出席聯合國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聯合國第七屆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於 2012 年 11 月

6 日～9 日於亞塞拜然巴庫召開，共有 128 個國家的 1,600 名來自公民社會團體、政

府單位、國際組織、民間企業、學術界等代表出席。 

2012 年度的會議主題為「促進人類、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的網路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總計各式會議

多達百餘場。當中主場次主要延續探討：以發展為目的之網路治理；網路關鍵資源

管理；連網與多元化；新興議題；安全、開放與隱私權等五大議題。而各項子題中，

又 以 不 同 場 次 皆 被 提 出 的 ITU 擬 修 改 《 國 際 電 信 規 範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s, ITRs)》問題，最受矚目。 

為此，本計畫特別追蹤 2012 年 12 月的國際電信世界大會 (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itons, WCIT) 進展，結果在中、俄等 89 個會員國的表決

同意暨簽字下，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ITU)宣布新版

ITRs 誕生，並強調其有助於縮減數位落差。根據新版 ITRs 第 5B 條/編號 61，此規

範訂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不過，美、英等 24 個國家 (以下簡稱美方盟國) 基

於維護網路自由而拒絕簽署此項協議。 

整體來看，雖然有關「收取網路基礎建設補償費」的爭議性問題，最後並未被

納入 ITRs，且經過以美、中為首的兩大陣營角力攻防後，新版 ITRs 內文已符合美方

盟國的主張，沒有出現“Internet”一詞。不過，條文 41C「會員國應致力採取行動，

以防止不請自來的巨量電子通訊」等內容，仍被美方盟國視為將破壞網路自由，並

可能鼓勵政府進行不當的網路監控。會議相關重點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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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狀況  票數 (共 144 票)  代表國家  支持/反對/未決主因  

已簽署  89  中、俄、多個非洲與阿拉伯國家  反映發展中國家訴求  

拒簽暑  24  美、日、加、澳、多個歐盟國家  捍衛網路開放與自由  

尚未決定  31  丹麥、瑞典、義大利等  需回國請示  

中方盟國  

主張條款  

• 承認各國監管其電信業務的主權 (序言)。  

• 應致力防止不請自來的巨量電子通訊 (條文 5B，編號 41C)。  

• 應提升國際電信的質量並降低國際電信的互連費用 (第 4 條)。  

• 引用 WSIS 成果文件，決議責成秘書長持續努力，以使 ITU 如 Tunis 

Agenda 所述，於寬頻發展與網路 multi-stakeholder 模式扮演積極角色 

(第 PLEN/3 號決議)。  

• 於 2014 年 ITU 全權代表大會，考量討論定期 (如每 8 年) 修訂 ITRs 事

宜 (第 PLEN/3 號決議)。 

美方盟國  

主張條款  

• 成員國實施本規範時，要確保將尊重並維護人權的承諾 (序言)。  

• 本規範不涉及電信內容相關問題 (第 1 條，編號 2)。  

• 本文無 Internet 一詞。  

其他  • 研議以 911 及 112 做為全球統一緊急連絡號碼 (第 PLEN/2 號決議)。  

• 因美國反對而遭刪除的重要提案: 

– 簽署者應共享對 Internet address assignment system 的控制權。  

– 網路業者支付電信商傳輸費/過路費。  

本計畫針對 ITRs 議題與本次 IGF 會議，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美歐拒簽新版 ITRs，未來發展值得關注 

在美方盟國拒絕簽署新版 ITRs 情況下，目前其地位不明，暫時對我國無實

質影響。但電信業者可先尌國際漫遊費用、全球統一緊急連絡號碼等相關條

文，進行初步了解。 

另一方面，其後續發展是否如經濟學人所指的「全球將步入數位時代的冷

戰」，亦可持續進行觀察。尤其 ITU 每四年一度且為其最高決策機關的全權

代表大會（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 將於 2014 年 10 月 20 至 11 月 7 日

於韓國釜山登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管 Robert McDowell 已提出警告，

指出「美國必頇為該會議更危險的協議談判，立即進行準備工作」。因此，

對於此一牽動未來國際網路管轄權與網通市場規則的相關討論，值得予以高

度關注。 

 國際規範遵循與否，應先評估國家與社會公共利益 

美、英等 24 個國家拒絕簽署 ITRs，突顯每個國家可以依其國家利益自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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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遵循國際規範的事實。根據紐約時報與經濟學人的評論，美國此舉旨

在捍衛其享有全球獨大網路商業利益與網路管轄權的現狀。而其歐洲伙伴則

是支持維持網路開放的價值 (意即，與其讓中方盟國插手管轄國際網路事

務，不如維持目前現狀)。 

反觀我國，回顧 2012 年國際兩大網路相關法案事件—美國《禁止網路盜版

法(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立法，以及歐盟推動批准《反仿冒貿易協

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雖然兩者最後皆在侵犯網路人權與

自由的強大民間反彈聲浪下，暫時宣告落幕，不過，國內當下的反應是，出

版界擬推動台灣版 SOPA 法案，以及智慧財產局公開表示「將配合 ACTA 高

保護標準、將進行參與之可行性評估、我國文創產業可望受惠、對我國是很

好的機會…」，突顯政府與民間對於追隨國際規範潮流的迷思。 

從 SOPA 與 ACTA 兩例可看出，在強大的財團與商業組織運作下，即使是西

方民主國家也會有危害網路自由人權之舉，更遑論這些法案的背後其實是為

了拓展各自的商業利益。因此，面對不斷推陳出新的國際規範，我國不宜以

遵循／加入為唯一與首要目標，而是應先尌相關條文對我國家社會公共利益

的影響，進行利弊得失評估，而後才據此決定是否加入或遵循該國際規範。 

 政策決策應公開透明，且由下而上 

不論是新版 ITRs、SOPA 或 ACTA，此三者之所以引發負面抨擊與大規模抗

議活動的共同因素之一，皆是過程不公開民主。本次 IGF 會議中，與會的歐

盟委員會副主席 Neelie Kroes 與歐洲議會議員 Kathleen Van Bermpt 特別分享

歐盟推動 ACTA 的失敗經驗啟示：「政策溝通應更透明明確，廣納民眾參與，

以免失去人民的支持與信任」。歐盟代表的肺腑之言，亦值得我參考與省思。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七：出席聯合國 IGF 會議出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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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量測追蹤 

一、 關鍵資源指標更新說明 

本計畫新增 2 項量測指標，其一為針對全球頂級域名根伺服器 DNSSEC（DNS 

Security Extensions，DNS 安全性擴充）的佈建狀態，進行資料蒐集；第二則為針對

台灣的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進行量測。 

首先，在 DNSSEC 部分，本研究所定義之「已佈署 DNSSEC 的 TLD」為，除 

TLD 本身的根伺服器已經完成簽署外，並且已將 Public Key 上傳到 IANA Root 

Server 而產生 DS records 者。本計畫蒐集全球頂級域名根伺服器 DNSSEC 佈建狀

態主要參考 ICANN 的 TLD DNSSEC Report 所進行之統計。 

ICANN 的 TLD DNSSEC Report 自 2010 年 9 月 28 日開始，每日針對全球所有

的頂級域名根伺服器的 DNSSEC 佈建狀態進行更新；最早期開始量測時，全球有 294

個頂級域名，包含國碼頂級域名、通用頂級域名、以及測詴用頂級域名（test TLDs）

等三種。至本報告撰寫日期（2012 年 7 月 15 日）為止，全球的頂級域名數量已成長

到 313 個，包括 280 個國碼頂級域名、22 個通用頂級域名、以及 11 個測詴用頂級域

名。 

本計畫統計自 2010 年 12 月來全球 TLDs 佈署 DNSSEC 情況，結果至 2012 年

7 月 1 日止，全球 313 個頂級域名(含測詴 TLD )中，已佈署 DNSSEC 的頂級域

名計有 88 個，佔 28.11%，包含台灣的 .tw 亦已完成 DNSSEC 佈署。 

51 59 61 62 65 69 69 70 71 72 72 73 79 82 82 84 85 86 87 88

243 236 234 244 241 238 241 240 239 238 238 237 231 230 230 228 228 227 226 225

trust anchors in the root zone no trust anchors in the root zone

 

圖3.  全球 TLDs 佈建 DNSSEC 概況 

若依 ccTLD 與 gTLD 區分，則此兩類型的 TLDs 佈建 DNSSEC 之比例如下圖所

示，其中有佈建DNSSEC的 ccTLD名稱伺服器一共有 66個，有佈建DNSSEC的 gT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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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伺服器一共有 11 個。 

DNSSEC
23.57%

None 
DNSSEC

76.43%

ccTLD

DNSSEC
50.00%

None 
DNSSEC

50.00%

gTLD

 

圖4.  ccTLD 與 gTLD 名稱伺服器佈建 DNSSEC 之比例 

 

DNS 原始設計著重在「可擴充性」，但並未顧及安全性。DNSSEC 透過「數位簽

章」技術來補強 DNS「造訪」的「完整性」（Integrity），由於部署時會遭遇的困難包

括：(1) 如何兼顧相容性與可擴充性 (2)避免或減低 Zone enumeration (3) 建置的廣度

與深度（不僅於根伺服器，更要逐步擴及每一個網路上的 DNS (4)誰有權擁有 top-level 

domain root keys (5)解決其建置過程中的複雜性。本研究將持續觀察全球 DNSSSEC

部署狀況，並瞭解區域性的部署過程與狀態，以提供學者、專家與政策制定者針對

所呈現的數據作進一步解讀與研議。另一方面，隨著全球 TLDs 佈署 DNSSEC 的日

漸增長，未來國際間對 DNSSEC 議題的探討，可能從技術面問題，擴及至上層的管

理機制及政府監理角色等層面，本研究亦將持續追蹤相關發展趨勢。 

而在台灣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調查部分，有鑑於現有的各國 IP 相關數據，例如

發放/配置(allocated)、指定 (assigned)、宣告(advertised)，或是 Whois 資料庫的總量…

等，皆僅代表所取得或登記的 IP 位址空間/區塊，而非 IP 真正被使用的數量，因此，

本研究旨在透過科學量測方法，獲取台灣 IPv4 位址實際使用情況。 

本項量測採用 Geoff Huston 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台灣所有 IPv4 網段列表」之

數據，台灣地區所配置的 IPv4 位址數量為 35,384,064 個，以 confidence level=95%, 

confidence interval =5, population=35,384,064 計算抽取樣本數量為 384 個。本研究採

隨機抽樣法，在 3,538 萬個 IPv4 位址中抽樣 384 個 IPv4 位址進行量測。 

本研究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的定義為 (1)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曾回應量

測封包一次或以上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2)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

樣本皆未曾回應量測封包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未配置使用。(3) IPv4 位址配置

使用度 = (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數量) / (受測樣本數量) x 100% 。 

不過，由於受到網路協定與架構限制，本研究方法之量測封包於特定情境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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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回應，因此，為慎重貣見，本計畫於 2012 年 10 月、2013 年 1 月分別再度進

行量測，其結果皆落在 34.38%~38.28%間。而據此所呈現的多次數據，可供學者專

家與政策制定者進一步解讀其涵義。 

表5.  台灣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調查結果 

量測時間  樣本  量測結果  宣告佔配置

比例(當月)  

7/20-7/31  384 個  34.64%  96.46 % 

10/25-11/4；11/5-11/16  首次樣本；新抽樣本  37.76%；34.38%  97.06 % 

1/14- 1/25；1/25-2/9  首次樣本；新抽樣本 37.50%；38.28%  97.18 %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八：網路關鍵資源指標更新說明報告。 

二、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101年第一季】 

本報告主要尌本計畫進行的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量測工作，針對 101 年度第

一季（以下簡稱本季）的量測結果予以彙整及分析，並尌本季的發展現況與前季的

發展情況進行比較，以為觀測全球及各個國家 IP 與 DN 進展之參考依據。 

本季 IPv6 配置量全球最高者仍為巴西，其次為美國、日本、德國及中國；臺

灣的排名則為第 11 名。本計畫量測 61 個國家/經濟體及歐盟在過去一年來的 IPv6

的配置狀態多呈現小幅度成長或持帄。本季另一項特別之數據是，從過去半年 Alexa

前 100 萬流量支援 IPv6 的網站在五大洲分布情形，拉丁美洲支援 IPv6 網站的數量由

過去 5 個月來 53~60 個，在 3 月份突然提高至 335 個，可能原因是因應 2012 年 6 月

份的世界 IPv6 啟動日，巴西在 2 月 6 ~ 12 日也於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推動了

類似區域性活動 (Regional IPv6 Week)，讓該區域的網站支援 IPv6 的數量大幅增加。

若進一步檢視 LACNIC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區

域有支援 IPv6 的網站清單中可發現，超過九成屬主辦國巴西的 .br 網站，由此可

見在國家層級推動 IPv6 之成效。 

在網域名稱量測部分，本季較為突出的成長為國碼頂級域名 .tk 突然躍昇為全

球註冊量第三高的 ccTLD，該頂級域名為南太帄洋上托克勞（Tokelau）所屬的國碼

頂級域名，分析 .tk 註冊量提高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其特殊營運模式，例如註冊免

費；.tk 註冊域名中有 20% 會轉址到其他的註冊域名；曾被註冊或者不再續約的 .tk 

註冊域名，會被註冊管理機構收回並保留(總數約 450 萬個)，而這些域名仍以保留

域名頁面內容 (parked page) 留存在網路上，而這些保留域名每日會產生約 5 百萬

的流量，並產生可觀的廣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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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提出以下建議： 

 從註冊量高的 ccTLD 營運模式中學習 

本季國碼頂級域名統計數值顯示，全球超過 2.25 億個域名註冊當中，有 

9,060 萬個國碼域名 (ccTLD)，其中全世界註冊量最高的前四大 ccTLD 分

別為：德國的 .de、英國的 .uk、托克勞的 .tk、以及荷蘭的 .nl。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統計，2012 年 2 月份臺灣的 .tw 總註冊量

約為 50 萬左右。若與全國人口數僅 1,500 的太帄洋島國托克勞以及人口數約

1 千 6 百多萬的荷蘭相較，此兩國在 2012 年第一季的 ccTLD 總註冊量分別

為 8 百萬與 488 萬，因此，建議研議並借鏡前述註冊量高 ccTLD 之營運模

式。 

 密切注意 Global Policy for Post Exhaustion IPv4 Allocation Mechanisms 的政

策制定動向 

IANA 雖然已停止 IPv4 位址池的配置，但對於 IPv4 位址枯竭後期的 IPv4 位

址回收政策，五大洲 RIRs 已經達成共識並提交全球政策予 ICANN 進行最後

決議；該此政策預期將影響各國家網路註冊機構對於 IPv4 回收政策的制定，

應密切注意。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報告與建

議【101 年第一季】。 

三、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101年第二季】 

本報告主要尌本計畫進行的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量測工作，針對 101 年度第

二季（以下簡稱本季）的量測結果予以彙整及分析，並尌本季的發展現況與前季的

發展情況進行比較，以為觀測全球及各個國家 IP 與 DN 進展之參考依據。 

較前一季報告新增的內容主要為全球 new gTLD 申請案分析，內容主要尌

ICANN 所公布的 new gTLD 申請者登記統計、以及已對外公開的 new gTLD 申請

案，進行彙整並分析各類別的 new gTLD 的配置狀況。 

ICANN 於 2012 年 6 月 13 日公布全球 1,930 個 new gTLD 申請案，其中亞太區

共有 303 個申請案件，但亦出現單一企業遞出數十個、數百個申請案的情況，包括

新創公司 Donuts 申請 307個、Google申請101個、Top-Level Domain Holdings (TLDH) 

申請 92 個、Amazon 申請 76 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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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ICANN new gTLD Guidebook 規定，申請相似性字串必要時可啟動字串異

議流程（Objection Process），或可能頇面對與處理由他人提出之異議。上述的字串異

議流程為 2012 年 6 月 13 日貣之後的 7 個月期間，Guidebook 規定的四種異議提出

理由包括： 

 字串混淆異議（String Confusion Objection） 

所申請的 gTLD 字串與現有的 TLD 或其他同一輪申請案所申請的字串

相似，容易引貣混淆。 

 法定權利異議（Legal Rights Objection） 

所申請的 gTLD 字串會侵犯異議方既有的法定權利。 

 有限公共利益異議（Limited Public Interest Objection） 

所申請的 gTLD 字串違背人們普遍接受並受到國際法律原則認可的道德

和公共秩序法規。 

 社群異議（Community Objection） 

所申請的 gTLD 字串相關的社群團體中有相當數量的成員強烈反對該 

gTLD 之申請。 

此次台灣提出的申請案件共有 4 件，包括.Acer 和 .HTC 兩個品牌名稱字串、

台北市政府申請 .taipei 地理名稱字串、及 .政府 IDN 字串。我國 new gTLD 申請單

位頇進一步尌相似性字串爭議處理流程進行瞭解，包括像是異議提出之管道與對

象，異議提交或接受到異議後的之回應與處理步驟、爭議的申訴權等相關細節，以

提高申請成功之機率。 

而在 IPv6 量測部分，2012 年 6 月 6 日世界 IPv6 啟動日（World IPv6 Launch）

活動為全球 IPv6 佈署帶來明顯成長。以過去一年量測 Alexa 前一百萬高流量網站支

援 IPv6 的結果，每月帄均成長率為 2~5%；在世界 IPv6 啟動活動當日所量測到支

援 IPv6 的網站數成長率高達 147%，且該數據在 6 月 6 日後仍持續成長，顯現這些

網站不只是在活動當日啟動 IPv6 服務而已，也持續支援 IPv6。 

台灣的 IPv6 量測結果則顯示，我國支援 IPv6 的 10 個高流量網站中，有 9 個為

外國網站，只有 1 個是台灣網站 (www.hinet.net)，且該網站從 2011 年度開始即已經

在 IPv6 佈建行列中。換言之，至目前為止，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高流量網站佈建

IPv6 比例仍偏低。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一：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報告與

建議【101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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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101年第三季】 

本報告主要尌本計畫進行的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量測工作，針對 101 年度第

三季（以下簡稱本季）的量測結果予以彙整及分析，並尌本季的發展現況與第二季

進行比較，以為觀測全球及各個國家 IP 與 DN 進展之參考依據。 

本季 IPv6 量測結果顯示，不論是全球或各國的 IPv6 配置量均持續呈現漲幅不一

的成長趨勢。不過，6 月 6 日 World IPv6 Launch 活動結束後的一季，全球前 50 大網

站提供 IPv6 服務的數量較上季減少 2 個 (4%)，為 19 個網站。而在全球前 100 萬網

站支援 IPv6 的數量，則從 6 月 1 日的 11,555 提高至 6 月 6 日的 28,579 個，成長率近 

1.47 倍。而活動後，支援 IPv6 的網站數量持續上升至 8 月份的 31,390 個。不過，9

月份的網站數量減為 30,549 個，降幅 2.68%（841 個），為 2011 年 7 月以來上升趨勢

的首度下滑。惟是否形成跌勢或僅為單月變動，仍待後續觀察。 

而在域名方面，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全球 gTLD 總註冊量持續呈現逐季增長趨

勢，第三季漲幅為 0.94%，註冊數量已超過 1.39 億。各 gTLD 中註冊量最高者仍

為 .com，數量超過 1 億 (104,499,237)，較 Q2 成長 1.34%，且數量佔所有 22 個 gTLD 

註冊總量的 75% 左右。其次為 .net，註冊量為 14,807,702，季成長率 0.57%；第三

名為 .org，註冊量為 10,073,334，較前季成長 1.06%。 

至於 ccTLD，本研究所觀察的 61 個國家/經濟體中，本季註冊量居冠者仍為德

國的.DE，其次為英國的.UK，第三為荷蘭的.NL，且前六名皆與 Q2 的排名相同。台

灣的.TW 本季註冊量數為 518,444 個，較上一季成長 2.04%。整體而言，各 ccTLD

過去一年的註冊量多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若與 Q2 相較，則以越南.VN 175.97% 的季

成長率最為突出；中國.CN 亦從跌勢中大幅反彈，季成長率達 34.56%。本季註冊量

較 Q2 下跌者只有 3 個，分別為美國.US、瑞典.SE，以及挪威.NO，但跌幅並不大，

在-0.28%~-1.15%之間。 

本季針對 IPv6 與 new gTLD 進展提出以下 2 個建議。 

 美國官方未達其 IPv6 佈署目標，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根據美國官方統計，目前全美支援 IPv6 網站的比例僅約 1%，且美國聯邦政

府與公眾事務相關的 1,494 個網站，只有 19%支援 IPv6 (截至 9/30)，顯然沒

有達成其 2012 年 9 月 30 日全面升級至 IPv6 的行政命令。 

雖然繼亞太地區 APNIC 於 2011 年 4 月 15 日步入 IPv4 位址枯竭(final/8)後，

歐洲地區的 RIPNCC 也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宣布啟動最後 IPv4 網段，此將

成為推動 IPv6 佈署的一大驅動力。不過，掌握全球 IPv6 發展的美國，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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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對於佈署 IPv6 除了仍停留於每個單位已設有 IPv6 移轉經理，以及新

採購的設備全部符合中央 IPv6 遵循標外，截至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且快速

的進展。美國公部門下階段目標為2014年9月30日所有內部相關設施達 IPv6 

Capaable，其後勢發展值得關注並做為我相關政策參考。 

 美工商界呼籲商標保護，未來宜向國內企業宣導 new gTLD 保護機制 

針對 ICANN 開放 New gTLDs 且湧現近 2 千個申請案，美國廣告協會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ANA) 已要求美國商務部對 ICANN 提出

「禁止銷售註冊」與「強化保護權機制」主張。無獨有偶，由 Lego 與 Nike

等知名品牌企業所組成的反域名濫用聯盟 (Coalition Against Domain Name 

Abuse, CADNA) 同樣透過美國商務部，要求 ICANN 立即採取保護商標權措

施，以遏阻詐騙及防範偽造註冊。 

雖然台灣的國際馳名品牌數量有限，但和全球知名品牌相同，都有商標保護

的需求，因此，未來若 ICANN 確立 New gTLD 的商標保護措施或機制，應

即時向國內企業宣導相關資訊。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二：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報告與

建議【101 年第三季】。 

五、 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101年第四季】 

本報告主要尌本計畫進行的網路關鍵資源發展指標量測工作，針對 101 年度第

四季（以下簡稱本季或 Q4）的量測結果予以彙整及分析，並尌本季的發展現況與第

三季進行比較，以為觀測全球及各個國家 IP 與 DN 進展之參考依據。 

本季 IPv6 量測結果發現，2012 年全球大型網站於 6 月 6 日 World IPv6 Launch

宣導活動結束後仍持續提供 IPv6 服務。例如，全球前 50 大網站有 IPv6 服務者為 21

個，較上季增加 2 個；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提供 IPv6 服務的比例亦持續成長，從

活動當月的 28,579 個，增加至 12 月的 35,338 個，帄均每月增加 966 個；本計畫所

觀測 61 個國家前 50 大流量網站均有超過 6 家 (主要皆為 yahoo, google, wikipedia, 

bing, facebook, youtube) 以上支援 IPv6 協定，當中又以捷克的 19 家居冠，巴西的

17 家為次，第三為斯洛維尼亞的 16 家。以上顯示全球 IPv6 佈署呈現穩定成長。 

在台灣部分，本季我國前 50 大流量網站有 12 個支援 IPv6 服務，雖然數量與 Q3

相同，但上季新增的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以及線上遊戲業者--台灣競舞娛樂有限

公司 (線上遊戲業者) 未再支援 IPv6 服務，本季新增者為騰訊網與今日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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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域名的進展，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全球 gTLD 總註冊量持續呈現逐季增長

趨勢，第四季成長率為 0.88%，註冊總量超過 1.4 億。各 gTLD 中註冊量最高者仍

為 .com，註冊量近 1.06 億 (105,888,643)，較 Q3 成長 1.33%，且數量為所有 22 個 

gTLD 註冊總量的 75% 左右。其次為 .net，註冊量為 14,911,106，季成長率 0.70%；

第三名為 .org，註冊量為 10,106,258，較前季成長 0.33%。而季成長率居冠者則

為.asia，漲幅高達 62.33%。 

在 ccTLD 部分，本計畫所觀測 61 個國家/經濟體之 ccTLD 中，本季註冊量居冠

者仍為德國的.de，英國的.uk 續為第二，中國的.cn 擠下荷蘭的.nl 躍居第三。台灣的.tw 

本季的註冊量數為 518,708 個，較上一季成長 0.05%。整體而言，各 ccTLD 過去一

年的註冊量多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若與 Q3 相較，漲幅最高者為中國.cn 的 26.63%，

且為連續兩季大幅成長 (上季成長 34.56%)；其次為南韓的.kr，漲幅為 9.30%；第三

為紐西蘭.nz 的 6.68%。 

本季針對 IPv6 與域名進展提出以下 3 個建議。 

 全球 IPv6 佈署穩定成長，但後續進展仍待追蹤量測 

本季量測結果顯示，2012 年全球大型網站並沒有因為全球 IPv6 宣導活動結

束而關閉 IPv6 服務。例如，全球前 50 大流量網站提供 IPv6 服務的比例維持

在 42%，且各國前 50 大流量網站皆有 6 個以上提供 IPv6 服務；而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 數量亦持續增加至超過 3.5 萬個，帄均每月約增加

966 個 (2012 年 6 月~12 月)，顯示全球 IPv6 呈現穩定成長。 

不過，如第三季報告提及的，美國聯邦政府並沒有達成其公共事務網站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升級 IPv6 目標，達成率甚至只有 19%。另一方面，國際間

不少網路服務業者仍然流連於透過網路位址轉換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延長 IPv4 使用，英國 BT 甚至認為 IPv6 仍遙遙無期，因此，

短期內 IPv6 尚無法取代 IPv4。惟要注意一旦當 IPv6 流量達到 20-30% 的關

鍵時間點時，可能將成為市場主流，故應持續追蹤量測 IPv6 流量變化。 

 研究國內外提供 IPv6 服務之一般網站，作為推動企業佈署之參考 

台灣於 Q3 與 Q4 皆有 12 個高流量網站支援 IPv6 服務。雖然當中只有中華電

信 Hinet (Q1~Q4)、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Q3)、線上遊戲業者--台灣競舞

娛樂有限公司 (Q3)，以及今日新聞網 (Q4) 屬於台灣網站，其他則多為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等國際龍頭網站，但此情況各國皆然。惟可針對前

述的台灣企業網站進行個案研究，了解其提供支援 IPv6 服務的緣由、目標

與困難挑戰等，以做為未來推動台灣業界佈署維運 IPv6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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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國際案例部分，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各國提供 IPv6 服務的高流量網站

數量以捷克與巴西為最高，分別達 19 個與 17 個，剔除 google 等國際大型網

站後，其當地一般網站數量亦應相對較多，故可同時納入個案研究範圍。 

 .cn 鬆綁註冊規範帶動註冊成長可為參考  

本季本計畫觀測 61 個國家/經濟體之 ccTLD 註冊量前三名，除德國.de、英

國.uk 持續蟬聯前兩名外，第三名則改由中國.cn 奪下。綜觀.cn.近來的註冊

規範鬆綁，其於 2011 年 8 月再度開放海外公司註冊後，.cn 註冊量即於 2011

年 Q4 成長 5.5%。而 2012 年 5 月底的再度開放個人身分 (不限居住於中國

之個人) 註冊以來，其註冊量更於 Q3 與 Q4 出現大幅增長，成長率分別達

34.56%與 26.63%，突顯域名的註冊政策與其註冊量消長息息相關，可供我

相關政策作為借鏡。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三：網路關鍵資源進展與量測結果報告與

建議【101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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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速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一、 前言 

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發展迅速，各先進國家因應網際網路的發展而積極推動前

瞻寬頻政策，訂定寬頻政策願景、目標以及推動方案，期盼透過寬頻的發展提升國

家競爭優勢。本研究主要透過參考國際先進國家高速寬頻網路發展，以及專家訪談

與座談，提出我國的政策建議。為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本研究並蒐集主要國家頻率

資源、電信號碼與網際網路位址等關鍵資源的規劃與分配，提供國家整體資源之規

劃建議，以實現我國高速寬頻網路普及的目標。 

台灣早從 2002 年由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已有寬頻

到府六百萬戶，並在 2003 年提出「M 台灣計畫」，以五年為期分以「寬頻管道建置

分項計畫」與「行動台灣應用推動分項計畫」兩大主軸。前者以公共經費建置全台

六千公里寬頻管道，提供固網、行動通訊及有線電視等業者承租來鋪設網路。後者

則是行動服務、行動生活、行動學習與雙網整合四方向執行。從過去到現在，政府

對於寬頻政策的規劃與推動不遺餘力。先進國家的寬頻政策，可以適時提供政府再

檢視與調整未來寬頻政策的發展策略。 

作家 William Gibson 的著作 Neurmancer 書中提到 「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it's 

just unevenly distributed」(未來尌在眼前，只是分配不均)。這句話應用到寬頻發展相

當貼切，我們不難發現先進寬頻技術與寬頻建設不間斷地在全球部署與建置。但寬

頻資源並非帄均的被分配。資源的不均等，擴大先進國家與其他國家競爭力的差距。

城鄉寬頻涵蓋率不一致，加大城鄉的數位差距。寬頻政策考量因素絕不單是技術的

演進，而是更廣泛層面之思維以及政府未來願景。本計畫蒐集先進國家寬頻政策、

比較分析先進國家寬頻政策、建構寬頻政策評估模型，以探討未來適合我國之寬頻

政策推動方向與發展策略。 

本研究架構主要包含三部分。(1) 先進國家寬頻政策資料蒐集：包含美國、德國、

瑞典、英國、日本，以及新加坡、愛爾蘭相關資料。蒐集方向包括寬頻現況、寬頻

政策、無線寬頻暨頻譜政策、電信號碼資源與 IP 位址資源政策等。(2) 先進國家寬

頻政策分析：探討寬頻政策模式、不同政策目標的輸入與產出差異、寬頻建設與經

濟模型討論、政府對於寬頻介入模式、參考寬頻投資模型、討論寬頻需求缺口。(3) 我

國寬頻政策發展建議：建議政府介入寬頻建置決策模式、寬頻政策發展策略。 

有關各國寬頻政策的詳細說明請參考附件十四之完整報告書，各國寬頻政策重

點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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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國寬頻政策概述 

國家 寬頻政策重點 

美國 政府投入 72 億美元在寬頻不足地區提供寬頻服務 

德國 2014 年提供 75%家庭 50Mbps 寬頻(預期投入 360 億歐元) 

瑞典 政府投入都會 NGN 網路建設 2/3 經費 (預期總經費 8 億 6 千萬歐元)  

英國 2012 年國民享有至少不低於 2Mbps 寬頻, 創造 21 萬工作機會 

日本 2015 年國民能隨時隨地接取寬頻(固網 1Gbps,無線 100Mbps) 

新加坡 政府投入新幣 7 億 5 千萬元建設寬頻光纖網路(預期總經費 22 億新幣)  

愛爾蘭 政府投入 3 億 2 千萬元完成全國寬頻覆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二、 寬頻網路定義、發展策略與政策基本模式 

經比較各國寬頻政策，本研究發現，寬頻網路有不同定義，且各國的寬頻政

策可分成三種基本模式，而促進競爭則為寬頻政策的核心策略思維。此外，各先進

國家也會將原來無使用價值的頻率做活化利用。其重點摘要如下： 

 寬頻網路定義 

寬頻網路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分別是網路速度及網路普及性。前者取決於網

路傳送速度，後者取決於使用者經驗感受，包含來自生活環境周遭感受，這

種感受會因生活中網路無縫連接程度有所不同。寬頻政策發展方向決定這兩

種屬性的差異。此這兩種屬性雖然產生政策差異，但在觀察不同國家網路建

設後仍舊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相似。例如日本強調普及性(Ubiquitous)網路，

著重於使用者經驗感受而非網路頻寬，但是日本內部的光纖網路建設事實上

仍舊優於許多國家。從這些發展趨勢而言，與其將高速網路屬性及使用者經

驗感受屬性視為截然不同政策方向，倒不如將此兩種屬性視為不同階段的發

展重點。長期的政策目標，仍必頇同時滿足高速頻寬、普及化網路及無縫連

接的整體需求。 

 頻率活化與價值提升 

將原來無使用價值之頻率活化利用是有效頻率管理策略，例如美國開放原電

視頻道之間的白空間頻率(white space)作為 Super WiFi 無線寬頻使用。此外，

亦可將應用價值較低的頻率回收再利用，提供高價值的寬頻服務，例如美國

政府的激勵拍賣(Incentive Auction)政策即是將原來電視部分頻率重新拍賣專

換為寬頻服務，並讓原頻率持有者分享增值利益；德國政府的數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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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ividend)政策則是將原本低價值的低頻率轉換為高價值寬頻服務，

原來低頻率使用者包含軍方及無線電台可以共同分享頻率再生價值，也尌是

數位紅利。 

表7.  各國頻率發展政策與策略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頻率配置策略 

低頻頻率有較高障礙物穿透性與更遠的傳送距離，合適作為普及服務應用(含

偏遠地區)。高頻率傳送距離短、具重複使用及寬頻應用特性，合適作為都會

無線寬頻應用。在規劃新一代無線寬頻頻率政策上，頻率的配置應該優先考

量寬頻策略方向，界定普及服務為主政策或是高速寬頻為主政策，再進行頻

率資源規劃管理。 

 寬頻快速部署方案 

低頻率具有長距離傳送物理特性及具極佳建築物穿透性，特別適用於偏遠地

區寬頻應用。當政策需要快速完成高覆蓋率的寬頻發展方案時，可規劃採用

低頻率無線電頻段，以目前的無線寬頻技術，可以既經濟又迅速地在人煙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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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區完成無線寬頻網路部署。 

 寬頻政策模式 

本研究收集各國資料後發現各國在寬頻政策上有三種基本模式，包含策略規

劃模式、凱恩斯激勵方案模式、及政府介入模式。國家可採取不只一種寬頻

政策模式。本研究中採取策略規劃模式國家，包含德國、瑞典、英國、日本

及新加坡。採取凱恩斯激勵方案模式國家，包含美國、英國、新加坡及愛爾

蘭。採取政府介入模式國家，包含瑞典及新加坡。部分國家採取一種以上寬

頻政策模式，例如：瑞典寬頻政策訂定 2020 年 90％家庭與企業 100Mbps

寬頻，此部分屬於策略規劃模式，瑞典政府也介入各城市間光纖管線的建

設，此類型屬於政府介入模式，所以瑞典寬頻政策尌包含了策略規劃模式與

政府介入模式兩種模式類型；而新加坡則同時採行三種政策模式。 

表8.  各國寬頻政策目標與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促進競爭 

促進競爭為寬頻政策核心策略思維，促進競爭主要政策措施包含 

– 開放連接 (Open Access) 

由公部門或特定的私部門，提供基礎建設公用帄台服務，其他電信公司

向公用帄台供應者租賃光纖管線，提供寬頻服務。公用帄台的優點是減

少基礎建設的重複投資，例如路權取得、管道挖設、光纖佈放都需要相



 51 

當高的成本，政府介入建置或輔導特定公司完成光纖基礎建設，再承租

給提供服務的業者，可以有效降低整體投入成本。各電信公司在相同的

基礎上，可以有效促進市場競爭。 

– 主導者功能業務分離(Unbundling) 

當主導業者掌控多數基礎建設，新業者將無法與原主導業者競爭

(Supplier of Last Resort)。在此情況下，要求主導業者功能業務分離

(Unbundling)，將基礎建設移轉為公用帄台服務，概念上與上述公用帄

台類似。例如美國 1996 年電信法規範 xDSL 銅線開放連接，或是日本

將 NTT 公司銅線及光纖管線業務分離，都是相同的措施。電信事業早

期屬於特許事業，特許事業發展策略與政府政策有較高密合度與一致

性。但電信產業在高度自由化發展後，促進競爭以市場機制為原則，公

司策略以投資人權益為優先考量。政府在政策規劃上，面臨比過去更複

雜的因素。政府需要規畫誘因協助主導者業務分離與轉型，同時要兼顧

公帄與社會最大利益，這些都是業務分離政策需要面臨的挑戰。 

– 政府介入模式 

政府介入寬頻建置與營運屬於較新的寬頻政策模式，瑞典與新加坡的案

例包含了政府介入模式。在開放連接(Open Access)服務上，政府介入建

置基礎建設可以有效降低重複投資，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同時避免主導

者業務分離政策產生的爭議。在普及服務方面，政府介入可以彌補市場

機制的不足。但是政府介入也隱含更高風險與更大政策責任。政府角色

是否合適作為風險的承擔者，在觀察先進國家寬頻政策之後，下列幾點

可以作為政府介入模式決策的考量： 

 介入限定於可接受風險：例如政府非 100%承擔所有寬頻建設風

險，許多國家案例都說明政府部分出資建設，可以如果降低商業

投資門檻，政府甚至可以零出資介入寬頻營運。 

 補貼原有電信廠商轉型或轉投資成為公用事業(Utility)供應商。 

 在未開發地區由政府投入寬頻網路建設。政府建置標案規劃為高

度競爭，可有效降低初期投入成本 。 

 政府建置基礎建設後，寬頻網路營運委外，由最優廠商提供網路

維運服務。 例如新加坡政府委由 OpenNet 公司營運光纖提供服務

給所有承租電信公司，這種經營方式類似壟斷式電信批發業務及

開放帄台 (Open platform)營運模式。 

 任何損失均為一次性基礎建設補貼  (one-time infrastructure 

subsidy)：基礎建設服務屬於公用事業服務，採取一次性補貼設定

損失的停損點。營運事業需承擔營運產生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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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寬頻網路發展 

我國持續推動資通訊政策發展，包含過去推動的電子化政府、eTaiwan、

M-Taiwan、數位匯流、資通訊基礎建設普及，以及掌握終端通訊技術等。根據本研

究分析，台灣在寬頻網路的發展與其他國家相較仍有優異表現，SWOT 分析如下表。 

表9.  我國寬頻發展優劣勢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 

根據交通部整備高速寬頻網路的年度指標，至民國 102 年底止，我國可接取

100Mbps 寬頻網路之家戶率高達 100%，此處家戶率代表光纖投落點半徑 300 公尺範

圍內，光纖設備均已備妥可提供該區家戶申請高速寬頻網路。以現有技術評估，現

行可達到 100Mbps 商用固定通訊技術主要為 FTTx 及 Cable Modem，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最新資料顯示我國 FTTx 連線戶數為 2,340,000 戶，Cable Model 連線戶數為

1,019,000 戶，預期可達 100Mbps 連線戶數應為 3,359,000 戶。 

表10.  我國整備高速網路發展年度指標 

 

資料來源：交通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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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參考內政部戶政司最新的全國家戶數統計資料，目前全國總家戶數為

8,186,000 戶(內政部戶政司, 2013)，綜合這些資料可以計算得到我國已連線寬頻家戶

百分比為 41%，以光纖普及率 100%計算，評估寬頻缺口約為 59% (如下表所示)。 

同本文所建議，寬頻政策有策略規劃模式、凱恩斯激勵方案模式及政府介入模

式，在現有寬頻環境下 (AS IS)，要達預期 100% 家戶連接寬頻目標必頇思考寬頻政

策導入模式，透過各項激勵方案 (Stimulus Plan)滿足國家寬頻預期目標。 

表11.  我國寬頻供需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四、 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本研究參酌先進國家寬頻網路發展經驗，並針對我國現況與 SWOT 分析，提出

立即可行與中長期之不同期程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推動市場競爭：採行多種方案同步促進市場競爭，包含鼓勵多重基礎建

設 (Parallel Infrastructure) 及其他可能選項。 

 訂定寬頻政策規劃模式 

政府宜立即訂定寬頻政策規劃模式，規劃目標與介入模式。我國目前主

要以市場機制為寬頻建設主要模式，但現有市場機制存在若干問題，例

如網路互連機制不彰、無線寬頻服務品質不佳等(陳清河等, 2011)。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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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參考國際發展經驗及國內寬頻現況，建議訂定策略規劃模式與政府介

入模式為寬頻政策規劃模式，推動國內寬頻建設。政府介入模式可思考

降低商業限制，鼓勵私部門投資的發展方向，進行推動方案的規劃。 

 導入政策評估與風險分析 

本研究建議導入投資模型政策框架，協助評估寬頻政策，以及導入寬頻

政策風險分析表，定位寬頻策略風險與未來政策推動方向。 

 推動寬頻發展策略 

– 協調政府部門、民眾團體、企業與電信業者，界定寬頻供給與需

求情形，訂定目前寬頻需求缺口 (參考下表)。  

– 在現有寬頻環境中，瞭解民眾導入的門檻與困難。 

– 調查分析尚無寬頻網路之地區，建立商業模式案例推動寬頻建設。 

表12.  各國寬頻需求缺口比較 

資料來源: ITU-Broadband,2012 

(二) 中長期建議 

 因應 IPv6 建置與雙協定維運技術發展，調整國家 IPv6 發展策略。 

 推動頻率活化與再生。參考政策包含美國 Super-WiFi 白空間頻率、激勵

拍賣(Incentive Auction)政策、德國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政策等。 

 訂定國內網路互連規範，或規劃網路交換機制，改善網路交換效能。 

 規劃政府部分出資參與之寬頻建設項目，或規劃降低商業投資門檻，鼓

勵私部門投資之寬頻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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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電信公司轉型，或轉投資成為公用事業(Utility)供應商。 

 規劃政府介入普及服務建設項目。 

 規劃開放連接(Open Access)寬頻項目。 

 規劃電信批發價格管制機制。 

有關本研究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四：高速寬頻網路政策與電信資源管理規

劃建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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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一、 雲端時代的無線寬頻網路建設研討會 

面對雲端時代的行動上網浪潮及所衍生的網路塞車問題，加速無線寬頻網路基

礎建設已成為國際趨勢。然而，在聞「基地台」色變的台灣社會中，相關網路基礎

建設的推動，卻經常遭遇瓶頸。緣此，本計畫於 101 年 6 月 5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規劃辦理「雲端時代的無線寬頻網路建設研討會」，邀請政府主管機關、

電信與設備業者、電磁與通訊專家，以及消基會代表等，共同探討因應對策。 

本次研討會首先由三位貴賓致詞，包括行政院張善政政務委員、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張時中委員，以及交通部郵電司鄧添來司長。接續則是專題演說，邀請行政

院前政務委員張進福博士以及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蔡志宏教授，分別剖析無線寬頻

網路相關問題。 

張進福博士以「早好還是好好」為題表示，台灣無線通信產業的黃金佈局，主

要針對三個方向：B4G (beyond 4G) 的產業標準與技術、打造台灣品牌、新世代行動

寬頻服務。面對目前 3G 與 3.5G 的網路壅塞問題，雖然加強無線寬頻網路基礎建設

與 4G 技術可以紓解，但是建設仍然需要時間，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電信業者可

以積極建設 WiMAX，以建立完善的上網環境。以大學的建設為例，許多大學也是從

沒有足夠的校地與設備，由第一間大樓開始招生，逐步發展成規模足具的大學。因

此，對於當前的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問題，艱困時代也有其過渡做法，期望大學、法

人、業者可以結合力量，共同對抗國際大廠。 

而蔡志宏教授的講題為「雲端時代的無線寬頻科技發展與網路建設議題」。他表

示，根據思科 (Cisco) 預估，2014 年全球行動數據流量將為 2009 年的 39 倍。面對

未來雲端應用蓬勃發展所衍生的全球頻寬不足問題，ITU 呼籲各國政府確保足夠的

頻譜以供行動寬頻使用；而國外也允許電信業者針對不當的使用行為，實施必要的

限制措施。因此，對於國內連線龜速與上網塞車問題，建議電信業者停售吃到飽資

費方案，不讓少數人霸占過多的網路流量，以免影響他人的權益，並且要限制不當

使用行為 (例如 P2P 軟體以及 VoIP 應用等)。同時，也要進行頻譜釋出、引進新技術

與新設備 (small cell, femto AP) ，並加速網路建設及其行政申請流程，例如美國聯邦

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通過新的審驗法案，即要求

90 日內要完成基地台的審驗。 

蔡志宏教授並指出，面對全球 4G 發展浪潮，國際電信通信大廠高通公司

(Qualcomm)並沒有刻意鼓勵其全球客戶儘速升級到 LTE，反而是建議 3G 業者，若遭

逢可用頻段不足，可以採用 HSPA+持續升級的方式，來維持其網路升級與容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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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尌我國 3G 頻譜配置來看，營運商以 5MHz Block 升級至 LTE 也不一定是最佳方

式。至於我國 4G 產業的未來發展，建議可採取 3 個策略方向，包括電信服務市場競

爭導向、引領電信設備產業發展，以及國家競爭力與消費者需求導向。 

最後的綜合座談則以「突破無線寬頻網路建設困境」為主題，由本計畫主持人

吳國龍執行長主持，討論議題包括提升基地台的使用效益、降低基地台的建置障礙、

基地台於防救災系統中的功能、相關產業的機會與挑戰。與談來賓有 APNIC 執行委

員會黃勝雄董事、中華電信(股)公司石木標副總經理、正文科技(股)公司楊正任執行

董事、台灣大哥大(股)公司王鴻紳副總暨代理技術長、台灣通訊學會蔡志宏理事長、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吳瑞北召集人、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李漢銘社長、遠傳電

信(股)公司饒仲華執行副總經理。 

彙整各與談人建議，電信業者期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內政部等相關單位能

儘快展開跨部會協商，提出符合時宜的管理辦法及釋出公有房舍作為基地台的建置

地點，並建立消費者正確的基地台認知觀念；學術界則建議，從生產設計可愛外觀

的基地台，並將其更名為 AP (Access Point) 接取點著手；此外，經常接獲民眾投訴

電磁波問題的消基會也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宣傳策略與政策推動應具一致

性，不能自相矛盾(目前宣傳上以基地台安全性為主，而政策上又要求基地台減量)，

以免造成社會大眾混淆，不利無線寬頻網路建設的推動。 

本次研討會有來自電信業、資訊業，以及學界等共計 120 人參與，當中又以電

信業的與會者為最多，比例為 34%。 

詳細研討會活動彙整報告，請參照附件十五：網路治理公開研討會活動辦理

成果彙整報告。 

二、 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 

為協助國內產官學界掌握國際重大網路政策發展趨勢，進而逐步形成國內多方

利益關係者之網路公共政策討論帄台，本計畫於 2012 年 7 月 23 日舉辦第一次專家

會議，特別邀請國際網路治理專家 Dr. William J. Drake，尌當前全球網路治理關鍵課

題，與國內產官學界進行分享交流與議題探討。 

Dr. Drake 長期擔任聯合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單位之網路治理和資通訊領域高級顧問，目前

任教於瑞士蘇黎士大學並擔任研究人員，同時於網路議題相關國際組織亦表現十分

活耀，例如，於 ICANN 的歐洲 At Large 組織擔任主席，並為通用名稱支援組織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NSO)委員會的代表；加入聯合國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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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多方利益關係者諮詢小組成員…等。 

Dr. Drake 首先以「全球網路治理：概論與爭論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發表演說。其重點如下： 

全球網路治理的發展史可分成四個時期，包括第一階段 1964-1994 年由美國單

方主導；第二階段 1995-2002 年的有限度國際化；第三階段 2002-2005 年的世界資

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以及第四階段 2005

年迄今的後 WSIS 調整與重組。而聯合國自 2006 年貣每年所舉辦的網路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即是屬於第四階段。 

歷經長年的發展，全球網路治理可定義為「發展與應用共享的原則、基準、

規範、決策過程及綱領，以形塑參與者的期待與常規；並促進網路基礎建設的管理，

及其於資訊、通訊與商務的使用」。它可以透過共享架構的協商、單方的強加、各

方參與者的協調收斂、由下而上的社會常規或分散式行為等方式產生。 

而與全球網路治理核心相關(直接影響網路發展)的公共團體可分成三大類

別。(1) 在域名與位址方面，包括美國相關單位、ICANN、網路服務商等。(2)在技

術標準部分，主要有網路工程專門小組（IETF）、網路架構委員會(IAB)，以及國際

電信聯盟(ITU)等。(3) 網路安全部分，如電腦網路危機處理小組(CERT)，歐洲網路

與資訊安全局(ENISA)，以及事件反應及安全團隊論壇(FIRST)等。當中，又以近期

推動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計畫的 ICANN，及其旗下的社群生態系統具有特殊

重要性。這些單位影響網路的內容及跨境資訊流通、網路犯罪及資訊安全、智慧財

產權、國際貿易服務，以及電子商務等。 

正因其影響層面既關鍵又廣泛，因此，當前全球網路治理面臨五大爭議性問

題。首先，在國家主權掌控方面，跨越國界的網路與實體國家間的緊張情勢日益升

高。基於追求正統的公共政策，不論是民主國家或獨裁政府，皆有對網路採取不當

管制者，例如，美國先前推動失敗的《禁止網路盜版(SOPA/PIPA)法》即為具體實

例；又國家政府甚至以網路安全為由，實施網路實名註冊、網咖與圖書館的實地檢

查與電子維安、合法執行資訊攔截或扣留、IP 位址過濾…等措施。這些以保護公共

利益為由的過度管制，正威脅全球單一開放的網路發展，並可能導致全球網路的分

裂。 

其次，是來自產業界的操控，包括(1)網路營運商要求內容業者分攤網路基礎

建設費用，但此舉將破壞網路架構關鍵原則的網路中立(network neutrality)。(2)相關

業者直接推動智慧財產權法案，並以阻斷服務作為懲處，例如，法國侵權三次處停

止上網的《三振條款》、美國的《禁止網路盜版(SOPA/PIPA)法》允許對 DNS 強化控

制；此外，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亦有類似的動議。

http://www.citizencorps.gov/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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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容業者(Facebook, Apple…等)正透過跨帄台的不相容，持續築貣專利高牆，將

巨額流量導向封閉的網路空間，並獲得消費者支持。此趨勢將隨著網路電視的普及

而更加顯著，並將弱化使用者導向、有生產力的創新能力。 

再者，為 ICANN 持續面臨其存在價值的質疑，但如前所述，管理域名與網址

的 ICANN 於網路治理有特殊重要性，其所完成的具體政策包括非拉丁語系之國際

化域名(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IDN)、查詢域名IP及所有者等相關資料的

WHOIS、智財權問題投訴、IPv4/IPv6 過渡，以及開放 new gTLD 等。 

第四，為政府間倡議強化管轄網路事務，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國

家於聯合國相關會議場合，提出成立監管 ICANN 之新單位、籌組聯盟以強化對網

路政策的訂定或管制、推動資訊安全國際行為準則…等議案。此外，OECD、歐洲

網路治理宣言議會(Council of Europe Internet Governance Declaration)等單位，也提

出訂定網路政策相關建議。 

最後，是國際間對 IGF 的目標，抱持不同立場。(1)商業界、技術團體、工業

化國家與部分開發中國家支持維持現狀，他們認為多方利益關係者較政府與政府

間，更能促進全球網路治理的溝通對話。(2)強硬派反對者如中國、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與其他獨裁政府持續詴圖終止 IGF；部分開發中國家則藉由拒絕參與 IGF 的具

體行動，表達 IGF 應由政府主導的訴求。(3)公民社會與部分開發中國家如巴西和

印度等，提議發展更強大的 IGF，以產出考量全球公共利益的具體成果。 

由於目前僅有以權力和政治為基礎的零散混亂行動，缺乏可全面因應的全球

制度架構，因此，未來網路世界將逐漸朝向新中古世紀發展，呈現地方自治主義與

企業圍牆的組合、全球政治版圖的重塑，以及多種重疊交互型態的當局(政府、大

企業、政府與政府間、多方利益關係者…等)與控管。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共同

努力，促進更有效的對話，以維持網路的開放發展。尤其目前相關國際會議中，亞

洲國家除中國外幾乎未積極參與，期望未來能有更多不同專業領域的亞洲人士投入

全球網路治理行列。 

與會的 25 名產學界專家包括大學教授、研究人員、律師與法務主管、網路業主

管、媒體主管…等，則聚焦於國家政府對網路的監控管制可能引發的衝突、ITU 擬

修訂國際電信規範(ITRs)等議題，討論重點包括： 

 隨著網路對政經社會影響的深廣化，不論是國家政府或國際大企業，都有

其監控網路的動機，勢必將導致更多的衝突與分裂，因此，我們需要一個

公開、透明、民主、多方利益關係者的全球性因應討論機制，大家也要組

織並投入對政策意見的表達，否則廣大的網路使用者將淪為輸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9F%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9F%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9F%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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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 將於 2012 年 12 月召開國際電信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WCIT)，藉由修訂 ITRs，強化 ITU 功能並增加政府對

網路事務的管控。Dr. Drake 認為，ITU 可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建設 IPv6 網路

等技術性事務，但不宜冀望取代 ICANN。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六：第一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實錄報告。 

三、 第二次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 

為強化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內涵，本計畫於 2013 年 2 月 19 日下午召開第二次

網路治理公共政策專家座談會議，尌本計畫 IP 與域名、國際網路規範、寬頻政策等

研究主題的重要進展，徵詢並廣納專業建言。 

本次專家會議由交通部郵電司鄧添來司長、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魏哲和董事長共

同主持，共有 9 位國內資通訊產、官、學、研界專家與會，針對未來 IPv4/IPv6 進展

與 new gTLD 啟動的觀察重點、如何面對國際網路治理與規範的挑戰，以及台灣寬頻

政策模式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並提出以下建議： 

 IP 與域名 

– 持續觀察流量進展 

– 長期觀察是否出現需長時間連網的關鍵創新應用 

– 可藉由提供如免費頻寬等誘因與創新做法推動 IPv6 佈署 

– 研究 IPv6 為何呈現緩慢演進與國外成功案例 

– 研究市場的需求 

– 觀察未來.taipie 啟動對國內域名市場影響…等  

 網路治理與國際網路規範 

– 研究範圍從郵電司擴及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科技政委的相關職掌 

– 高調參與 IGF 

– 持續透過本計畫執行單位引進國際資訊 (因其為客觀之非業務執行單

位) 

– 提供國際網路規範相關資訊予政府決策單位 

– 透過網路或研討會廣納更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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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兩岸智財權議題…等  

 寬頻政策模式 

– 政府釐清我國寬頻政策目的 

– 政府介入或由業者解決國內寬頻速度落差問題 

– 訂定動用電信帄準基金協助偏遠地區寬頻建設的標準 

– 產業面以手機等行動設備的寬頻上網為發展重點 

– 提供吸引鄰近國家前來建設國際海纜的誘因 

– 研析國內現行政策缺口 

– 研析國外政策成功與否 

– 優先推動無線寬頻建設並修訂學術網路相關規範…等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七：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四、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 

為即時呈現 IP 位址及域名指標之量測數據與重要國際資訊，本研究團隊於 2009

年 6 月啟用「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  (以下簡稱本網站，其網址為

http://ipdn.nii.org.tw)，並於本計畫持續進行網站新增功能、資料更新與維運工作，以

提供國內相關產、官、學、研界最新 IP 與域名資訊。 

基於資料實用性考量，本網站經專家建議，主要以歐盟與 61 個國家/經濟體為觀

測對象，包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歐盟(European Union, EU)、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之會員國家/經濟體，以及金磚

四國與亞洲非洲新興國家。 

本網站之 IP 與域名資料可粗分為量測數據與文字資訊兩大類別。量測數據主要

視資料屬性於每日或每月由自動化系統工具或人工蒐集匯入，再經系統程式進行分

析演算完成，並將結果以圖表呈現，以方便使用者閱讀與查詢利用。文字資訊則是

蒐集 IP 與域名之國內外最新新聞、政策、研究與會議等中英文資訊，並將英文訊息

標題翻譯成中文，透過標題連結至原文，協助國內相關各界掌握最新國際資訊脈動。 

本網站內容主要由「最新消息」、「IP 位址資源量測」、「網域名稱資源量測」三

大項目組成，每個大項又涵蓋 3~8 個子項目不等，每個子項下再依其內容特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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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或提供查詢功能。其內容與架構簡介如下： 

(一) 最新消息 

蒐集國內外最新的 IP 與域名中英文訊息，包括新聞與專業期刊的報導與分析、

國際組織最新政策措施、各國政府推動的相關策略、產業動態、國際重要研究報告，

以及國內外研討會議活動等，並將英文訊息標題翻譯成中文，以協助國內各界掌握

最新的國際資訊脈動。其內容分為以下子項： 

 即時新聞：分為「政策動向」、「趨勢發展」、「應用服務」、「網路技術」四

個類別。 

 文章報告：分為 IP 及 DN 之「政策」、「應用」、「發展」、及「技術」共八個

類別。 

 會議活動：依會議日期排列顯示。 

(二) IP 位址資源量測 

以 IP 位址從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配置給五大區域網路註

冊中心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再由各 RIR 分配予國家或地區的 IP 配置架

構中，進行 IP 位址相關資料的蒐集，用以呈現與比較不同國家 IP 相關發展的現況與

差異；繼而將前述統計數字與本計畫所觀測國家的 ICT 與經濟發展指標，進行交叉

比對，更可作為台灣與國際相關發展的研究參考基礎。「IP 位址資源量測」提供查詢

功能並將其結果以圖表呈現，其內容主要分為以下 8 個子項： 

 全球 IPv4/IPv6 配置與宣告 

 各國 IPv4/IPv6 配置與宣告 

 各國 IPv4/IPv6 數量／ICT 指標 

 各國人均 IPv4/IPv6 數量 v.s. 經濟/ICT 指標 

 IPv4 使用年費變化 

 各國前 50 大網站提供 IPv6 服務者 

 全球前 100 萬大網站的 IPv6 服務數量 

 台灣 IPv4/IPv6 整體概況 

(三) 網域名稱資源量測 

蒐集不同 gTLD 與 ccTLD 域名註冊之統計數據，並分析不同國家 ccTLD 註冊數

量與經濟及 ICT 指標的關連性。由於域名相關的量測資料分屬於不同國家，數量龐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IPvXConfigStateWorld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IPvXEconomicStateSearch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IPvXNationalEconomicICTIndicatorAverQuery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IPvXWebsiteNumberICTIndicatorsComparisonSearch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AnnualFeeToUseIPv4SiteChanges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GlobalInternetServiceProvideIPv6Services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TopMillionWebsiteProvideIPv6Services
http://ipdn.nii.org.tw/IpWebsiteResources/IPvXOverviewTaiwan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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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不容易完整取得，因此，在 gTLD 部分，擇出註冊量較高的 9 個頂級域名做為

量測目標，包括「.com」、「.net」、「.org」等。而 ccTLD 的量測方面，雖然本計畫以

歐盟與 61 個國家/經濟體為觀測範圍，然因部分國家未進行 ccTLD 統計或未公開相

關數據，以致資料無法完整呈現。「網域名稱資源量測」提供查詢功能並將其結果以

圖表呈現，其內容主要分為以下 5 個子項： 

 全球 gTLD 概況 

 各 ccTLD 註冊數量 

 各 ccTLD 人均數量 v.s. 經濟/ICT 指標 

 全球 ccTLD Server 支援 IPv6 狀況 

 全球 DNSSEC 佈署狀況（本年度計畫新增項目） 

本網站從本計畫執行開始迄本報告撰寫期間（2013/03/14），文字型訊息所新增

的資料數量共達 823 筆；量測數據則是視資料屬性於每日或每月進行更新，並以圖

表呈現統計結果。下圖 5與 6列舉數個查詢結果範例，包括「各國 IPv4配置數量 vs.ICT

指標」、「亞太地區國家 IPv6 配置與宣告數量」；「亞太地區國家 ccTLD 註冊量趨勢」、

「全球主要 gTLD 註冊數量」、「全球 ccTLD Server 支援 IPv6 比例」、「gTLD Server

是否支援 IPv6」。 

 

圖5.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IP 查詢範例 

http://ipdn.nii.org.tw/DomainNameResources/gTLDWorldsTopLevelDomainOverview
http://ipdn.nii.org.tw/DomainNameResources/ccTLDDNRegistrationObservedStudyCountry
http://ipdn.nii.org.tw/DomainNameResources/ccTLDDNRegistrationEconomyICT
http://ipdn.nii.org.tw/DomainNameResources/RegistccTLDDNwwwServiceRatio
http://ipdn.nii.org.tw/DomainNameResources/RegistccTLDDNwwwService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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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域名查詢範例 

網路關鍵資源攸關國家網路發展，且相關資訊快速變遷，因此，建議可透過本

網站持續追蹤其發展趨勢與國際脈動。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八：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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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議個人資料保護法議題 

一、 公務機關因應個資法講習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路。如何在日常作業中達到

善盡個人資料保護的責任，避免觸犯法令，已經成為所有公務機關與民間企業共同

關注的焦點。為此，本計畫依主辦單位需求，辦理 4 梯次「交通部 101 年度個人資

料保護法講習」，以協助交通部各單位了解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以及日常作

業中應該注意的事項，進而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相關工作。 

本講習相關資訊如下： 

 講習時間 

− 2012 年 7 月 1 日 08:50-12:00 

− 2012 年 7 月 1 日 13:50-17:00 

− 2012 年 10 月 1 日 08:50-12:00 

− 2012 年 10 月 1 日 13:50-17:00 

 講習地點：交通部國際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1 段 24 號 3 樓）  

 課程時數 

− 每梯次課程 3 小時，並邀請交通部郵電司鄧添來司長致詞。每堂課為

55 分鐘，最後 5 分鐘為現場問答，以提高學習效果。 

 講師陣容與課程主題 

− 包括法務部長官、執業律師、資安專家等共 6 位 

講師   課程主題  

益思法律科技事務所/賴文智律師  個人資料保護法介紹  

數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張裕敏副總兼資

安長 

個資外洩案例探討與個資法的因應作

為  

中華電信訓練所/沈春津講師  個資概述暨企業體、公務機關因應之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鴻棋副理  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衝擊與因應  

法務部鍾瑞蘭/副司長 個人資料保護法介紹  

警政署資訊室李相臣/主任  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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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概況 

− 第 1 至第 4 梯次的出席人數分別為 99 人，114 人，142 人，123 人，合

計為 478 人次。 

 活動剪影 

 
 簽到狀況 

 
 鍾瑞蘭 副司長 

 
 郵電司 鄧添來司長致詞 

 
 會場狀況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十九：網路關鍵資源情報中心網站營運成果報告。 

二、 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因應我國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本計畫依據其施行

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所定義的 11 項安全維護措施，並參酌交通部的組織架構與部門

執掌功能，以及國際相關管理制度標準，研擬每項安全維護措施的施行重點項目建

議，並透過層級式架構編排呈現，以利快速掌握與查詢各項維護措施的重點內容。 

以下以第 1 項安全維護措施「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做為本計畫研擬之

施行重點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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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1.1 成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組織 

1.1.1 成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規劃並推動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工作。 

1.1.2 定義組織角色、責任 

執行小組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一人，由部長指定之；委員由各一級單

位指派專人（科長或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一人擔任。 

執行小組之任務如下： 

1.1.2.1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所提列之工作事項。 

1.1.2.2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細則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1.1.2.3 11 項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1.1.2.4 其他本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1.1.3 組織架構 

本執行小組由部長指定常務次長擔任召集人，由郵電司司長擔任執行秘

書，另由各個資保管單位指派專人（科長或薦任第九職等以上）為委員

會成員。 

1.1.4 說明組織之權責分工 

為確實保護個資資產及關鍵業務，並執行安全控管程序，應明確訂定及

說明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責任，以分派各單位人員所負責的範圍。 

1.2 配置適當之資源 

1.2.1 應決定並提供下列工作所需之資源： 

1.2.1.1 提供適當之人力資源，使其可建立、實作、運作、監視、審查、

維持及改進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工作。 

1.2.1.2 定期編列預算，確保所需之物資均已明確配置，例如：軟、硬體

設施、技術等資源予相關單位，以維護適當之安全。 

1.2.1.3 提供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細節請詳第 7 項)之資源及預算，凝聚本

部同仁個人資料保護之意識，並提升本部各個資保管單位之專人

之能力。 

1.2.1.4 建立顧問諮詢之機制，例如：法律顧問、管理顧問之諮詢…等，

透過專家提供意見，以強化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工作之正確性。 

1.2.1.5 管理階層參與相關決策會議，以利協調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工作

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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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確保組織間的合作及協調 

1.3.1 頇建立與管理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利害關係團體之聯絡管道，並指派

專人負責維護及更新。 

1.4 審查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推動及執行結果 

1.4.1 為確保本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有效運作，應落實管理審查機制，定

期舉辦會議，並確實討論相關議題，例如：稽核結果、已發生之個人資

料外洩事件…等，並留存會議記錄備查。 

此外，有鑑於公務部門所頇遵循的相關法規，以及政府積極推動讓民眾有感的

政府雲端應用，皆涉及個人資料保護議題，為此，本計畫特別針對《政府資訊公開

法》、《檔案法》，以及雲端運算安全，於附件提出相關注意事項與管理要點，以供交

通部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作業之參考。 

在《政府資訊公開法》方面，首先要區分主動公開資訊 (例如，施政措施) 與不

可公開資訊 (例如，國安資訊)。而在管理上則有以下建議： 

 進行資訊分類分級及控管 

明確劃分資訊類別及等級，定義資訊的存取權限、處理及利用之作法。參

酌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及文書處理手冊規定，制定組織資訊分類分級

及控管辦法，以避免資訊於不適當之情況被組織人員發布。 

 加強公務人員對資訊公開與資料保護之認知 

為確保公務人員面對資訊公開與資料保護之認知，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研討會或趣味競賽…等，進而提升對資訊公開與資料保護之意識。 

而以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的《檔案法》，其條文內容已載明實務上的管理要點，

重點包括： 

 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 

依檔案法第 4 條所規定「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

並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 

 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依檔案法第 7 條所規定「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清理、安全維

護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等。針對檔案庫房之管理，應加強

門禁管制及環境維護之相關安全維護措施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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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分類系統及編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錄作業要點 

依檔案法第 8 條所規定「檔案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系統及編

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錄，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 

 檔案儲存及保管作業要點 

– 檔案儲存作業要點：依檔案法第 9 條所規定「檔案得採微縮或其他方式

儲存管理，儲存之記錄經管理該檔案之機關確認者，視同原檔案。其複

製品經管理該檔案機關確認者，推定其為真正」。 

– 檔案保管作業要點：依檔案法第 10 條至第 15 條所規定「檔案之保存年

限，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永久保存之機關

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

限或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職時，應將其職

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並應保持完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

遺失。私人或團體所有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各機關認為有保存之必要

者，得請提供，以微縮或其他複製方式編為檔案」。 

 檔案應用之作業要點： 

– 書面提出申請檔案之相關作業：依檔案法第 17 條所規定「申請閱覽、

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

絕」。 

– 拒絕申請檔案之相關作業：依檔案法第 18 條所規定「檔案有相關情形

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一、有關國家機密者。二、有關犯罪資

料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

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 准駁申請檔案之相關作業：依檔案法第 19 條所規定「各機關對於第十

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之日貣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理由」。 

– 閱覽或抄錄檔案之相關作業：依檔案法第 20 條所規定「閱覽或抄錄檔

案應於各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為之，並不得有相關行為：一、添註、

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三、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更檔案內容」。 

–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收費作業：依檔案法第 21 條所規定「申

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各機關得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標準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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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雲端運算安全，本計畫彙整雲端安全防護聯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之雲端安全管理建議供參酌。 

 導入前先行風險評估 

參酌國際或國家標準之 IT 風險評鑑方法論進行分項風險評估，作為評估是

否適合移轉至雲端的參考。 

 分階段導入雲端服務 

完成風險評估，將適合移轉至雲端的資訊或服務分階段導入，並透過 PDCA

循環，持續追蹤及管理導入雲端服務問題，並進行 SWOT 分析。 

 加強存取控制及資料防護機制 

參酌 ISO27001，並以流程導向出發，加強身份認證、存取權限控制、內部

流程控管及稽核、資料傳輸及儲存至雲端的資料加密機制。 

 界定供應商責任與義務 

應於合約明定雙方的安全責任與義務，供應商需承擔保護電子記錄之法律

責任，並視需要提供電子記錄及證詞，並定義合約終止時，資訊或資產之

處置及歸還機制。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二十：交通部個資保護安全維護措施施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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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 雲端政策宜考量公共利益，歐盟建議可為參考，並關注歐美相關爭議 

歐盟研究發現，當前雲端運算在技術面、法規面與實務面上，皆面臨安全、隱

私和信任的強大挑戰，而現有國際標準控制操作或安全管理架構又無法有效解決相

關問題，若未能妥善處理，將不利雲端經濟的發展。因此，在基於保護雲端使用者、

促進成長等公共利益下，建議從「遵循、可歸責性、透明、治理」來著手因應，值

得同樣追求雲端經濟與普及運用的我國研議參考。 

此外，歐盟與美國對於雲端市場規範的爭議，亦需予以關注。由於歐盟傾向從

維護消費大眾權益角度，要求雲端服務應受最低標準的規範；而主宰全球軟體產業

發展並以保護商業利益為主的美國，則主張市場的自由開放，因此，雙方對於美國

愛國者法案、歐盟數位保護主義等相關議題，仍持續爭論中。 

(二) 從價值與風險角度考量台灣域名產業未來發展策略 

 高價值低風險產業項目，包括軟體廠商、網站代管服務供應商(DNS/Web 

Hosting)，政府政策應著重於建立公帄競爭市場機制。 

 高價值中度風險產業項目，如受理註冊機構(registrars)、後台註冊服務供應

商(Backend Registry Operator)及虛擬主機服務(或主機代管)供應商(Server 

Hosting)，政府應協助其強化產業競爭優勢，共同推動產業發展。 

 高價值高風險產業項目，包括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y)、雲端服務供應商

(Cloud Service Providers)，政府應採取具體政策或法規，協助降低產業風險。 

 低價值產業項目，如經銷商(Reseller)、域名交易供應商(Marketplace)、域名

交易仲介商(Broker)，政府宜搜尋其他更高價值的替代產業項目，或協助產

業轉型。 

(三) 關注國際個資法規差異可能造成非關稅貿易障礙 

國際組織及各主權國家紛紛訂定相關原則、協議及強制性法規，企圖強化政府

在個人資料處理課題的管制強度。但各國法規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方式難免有所差

異，而各國法規差異造成的衝突也日益突顯，甚至國家之間常因個人資料保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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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實施「資訊禁運」，可能將造成非關稅貿易障礙。因此，值得關注歐盟資料保

護指令修法進展，其規範內容涉及各國主權，目前美國政府即對歐盟作法持反對立

場。 

(四) 全球 IPv6 佈署穩定成長，可進行國內外佈署案例研究以為推廣參考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 數量持續增加至超過 3.5 萬個，帄均每月約增

加 966 個 (2012 年 6 月~12 月)，顯示全球 IPv6 呈現穩定成長。惟美國聯邦政府並沒

有達成其公共事務網站於 2012 年 9 月 30 日升級 IPv6 目標，且達成率只有 19%；另

一方面，國際仍有網路服務業者  (ISPs) 流連於透過網路位址轉換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延長 IPv4 使用，甚至認為 IPv6 仍遙遙無期，因此，短期內

IPv6 尚無法取代 IPv4。惟要注意當 IPv6 流量達到 20-30% 的關鍵時間點時，可能將

成為市場主流，故應持續追蹤量測 IPv6 流量變化。 

此外，台灣前 50 大流量網站有 12 個提供 IPv6 服務，當中的台灣競舞娛樂有限

公司 (線上遊戲)，以及今日新聞網 (nownews) 屬於台灣一般企業網站，建議尌此進

行個案研究，了解其提供支援 IPv6 服務的緣由、目標與困難挑戰等，以做為未來推

動台灣業界佈署維運 IPv6 的參考。而在國際部分，捷克與巴西前 50 大網站提供 IPv6

服務的數量居全球翹楚，分別達 19 個與 17 個，亦值得進一步了解其相關發展。 

(五) 台灣高速寬頻網路發展策略建議 

我國寬頻網路發展具有資訊基礎建設普及、市場競爭不充份等優劣勢，建議立

即可行的改善措施為 (1)訂定寬頻政策規劃模式：可採策略規劃模式與政府介入模

式，推動國內寬頻建設。(2)導入政策評估與風險分析：可導入投資模型政策框架，

協助評估寬頻政策，以及導入寬頻政策風險分析表，定位寬頻策略風險與未來政策

推動方向。(3)寬頻發展策略：協調產官學研界定寬頻供給與需求情形，訂定目前寬

頻需求缺口；瞭解目前民眾導入寬頻的門檻與困難，開放網路服務品質資訊；調查

分析尚無寬頻網路之地區，建立商業模式案例推動寬頻建設。 

中長期的策略建議則包括推動頻率活化與再生、訂定國內網路互連規範或規劃

網路交換機制以改善網路交換效能，以及規劃電信批發價格管制機制等八項。 

(六) 加強宣導企業對 new gTLDs 的註冊與保護 

面對未來將有成千上百個 new gTLDs 可供註冊，ICANN 訂於 2013 年 3 月底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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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商標資訊交換中心 (TMCH)，以保護商標所有權人權益。台灣企業雖非以品牌經

營見長，但亦有已建立國際品牌知名度者，且單尌前十大國際品牌經鑑價即具有超

過百億美元的價值。這些經營觸角國際化的企業，除了可能有行銷性的 new gTLDs

註冊需求外，同時也有防衛性的註冊需求，因此，建議針對訂定 new gTLDs 優先註

冊清單、及早登記加入 TMCH、把握商標優先註冊權 (sunrise service)等重點，對國

內企業進行宣導。 

(七) 關注新版 ITRs 發展，並以國家公共利益為國際規範遵循與否之依規 

雖然在中、俄等 89 國的表決同意暨簽字下，ITU 宣布新版 ITRs 誕生，不過，

由於美、英等 24 個國家拒絕簽署，因此，目前新版規範地位不明，暫時對我國無實

質影響。但其後續發展是否如經濟學人所指的「全球將步入數位時代的冷戰」，以及

ITU 將於 2014 年 10 月召開其最高決策機關的全權代表大會（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是否出現新的角力戰，皆值得後續觀察。 

而美、英等國拒簽 ITRs，亦突顯每個國家可依其國家利益自行決定是否遵循

國際規範的事實，而且在現今強大的財團與商業組織運作下，即使是西方民主國家

也會有危害網路自由人權之舉，更遑論不少法案的背後其實是為了拓展各自的商業

利益。因此，面對不斷推陳出新的國際規範，我國不宜以遵循／加入為唯一與首要

目標，而是應先尌相關條文對我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影響，進行利弊得失評估，而

後才據此決定是否加入或遵循該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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